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

111年10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李郁婷律師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律師

            吳佳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

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處分違法。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入境，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書」，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

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

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住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

離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0

年9月30日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收受原處分後，雖有30日提起訴願期間，惟原告於提

起訴願前，已完成原處分的隔離要求，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

不復存在，且原告所受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可回復，故原告提

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無違補充性原則。又原告因工作之

故，經常往返他國，可合理期待未來將受被告反覆作成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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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而有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侵害的可能，參酌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原告有確認利益。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567號解釋及釋字第443、636、

66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原處分令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

身自由在一定處所，已構成拘禁，縱無憲法保留，亦應由法

律明確規定。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

成原處分，然該條款所稱「居家檢疫」，文義上是指於住家

進行檢疫措施，不包含在住家以外處所進行檢疫。被告將

「居家」要件不當擴大解釋為旅館，已脫離文義。就體系解

釋而言，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如同法第48

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且「令遷入指定之處

所」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與限制，較「居家」為甚，被

告不得擴張解釋「居家」要件。

　㈢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2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

稱037號公告)變更其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

公告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

稱293號公告），強制原告須在防疫旅館行居家檢疫。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記者會表示是因應傳染力較高的De

lta病毒。但無任何證明顯示在自宅隔離不足以因應Delta病

毒，而須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被告採用對人民權益侵害較

大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有違比例原則。又即便自110

年6月27日零時起，入境者全數強制在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

所隔離檢疫，仍有駐臺外國使節或外交人員入境後在自宅居

家隔離的情形，顯見被告亦認同居家檢疫即足以避免疫情擴

散，加上電子圍籬等監控措施，居家檢疫足以達到防疫效

果，無須採行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再者，據相關統計，

自109年4月4日至110年7月3日，境外入境者感染人數比例僅

0.45％；截至110年9月9日止，境外移入的確診數僅占全國

染疫人口的9％。是以，統計上亦無合理依據足以支持對已

取得核酸檢測報告陰性證明而獲准入境的旅客，一律採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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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於境內居民（居家隔離）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相

較於其他國家對入境旅客的限制措施，被告無差別的命所有

入境者進行14日防疫旅館強制隔離，不問入境者是否已施打

疫苗而得減少隔離天數或免除隔離、亦不問入境者是否有獨

立自宅可行居家隔離，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㈣原告無相關確診症狀，亦未接觸疑似或確診患者，究係基於

何事實及理由應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原告無從明瞭，原處

分有事實及理由記載不完備的瑕疵。又原處分僅載明「依據

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未特定法令名稱

及條號，無法得知法源依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

第2款規定。再者，原處分未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或蓋章，

也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㈤參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號行政訴訟判決見

解，被告作成原處分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前

段規定，始日不計時刻應以1日論。因此，原告自110年8月2

2日返臺入境，當日即應以1日論之，自該日起算14日，原告

應於9月4日凌晨即解除隔離，然原處分卻以9月5日24時為檢

疫結束日，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第3頁第7點明確記載，如不服原處分者，得繕具訴願

書提起訴願。縱原告身處防疫旅館隔離，仍可表明不服原處

分之旨，視為提起訴願。原告未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經過

後，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關

於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㈡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有關居家檢疫規定，並非僅

從狹義或形式上的「居家」概念理解，自該法整體規範意旨

及立法目的可知，為防止疫情擴大，無論是居家檢疫或集中

檢疫、隔離治療等措施，皆是將傳染病阻隔在一定空間內，

只要是可供受隔離者使用的特定空間，均屬「居家」所得理

解與涵蓋的範圍。縱認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非屬居家檢疫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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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亦可理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其他必要

之措施」。是以，原處分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㈢原處分第2頁中間左邊欄位有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

下方欄位載明依傳染病防制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

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又自非高風險國

家入境旅客須入住防疫旅館的規定，最早於110年6月25日由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發布，並於同時間作成新

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後又作成037號公告。原告於110

年7月26日出境，同年8月22日自美國返臺入境，故原告於出

國前已可知悉此一最新規定，且原處分附有QRcode，方便處

分相對人自行連結至037號公告，知悉相關檢疫措施及依

據，原處分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

原處分雖無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原處分第2頁下方填

發單位欄已載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形式上觀之，

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知悉處分機關為被告，無重大

明顯瑕疵，亦不影響處分實質內容與結果。

　㈣依世界衛生組織西元2020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檢疫

措施建議暫時指引，說明檢疫目的為限制個人活動或區隔具

感染風險的人，以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再參酌西元

2020年2月11日發布防堵回國旅客檢疫COVID-19病毒及隔離

措施指引，針對隔離措施的時間建議應持續最長14天，方足

以阻斷病毒傳播，故被告對於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

觸人員實施隔離14天的措施，有其必要。又自109年10月起

源於印度的Delta病毒有超高傳播力，各國均盡力防堵該病

毒入侵國境，審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14.87％，以及各

國感染Delta病毒的本土群聚案例，認為境外移入傳播風險

高，293號公告已不足以達成居家檢疫的政策目的，故針對

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採較嚴格的檢疫作為，即須

至集中檢疫所檢疫；對於非屬上開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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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選擇入住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

離，已針對不同情況為不同強度的管制，符合比例原則。

　㈤依0625新聞稿可知居家檢疫14日，始日為入境日。又依據行

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及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

字第1091361129號函（下稱衛福部109年4月6日函）所示，

該14日應自入境翌日，於本件即為110年8月23日起算。依當

時時空背景，每日入境旅客多達2、3千人，在難以掌握旅客

自機場入住防疫旅館的路程時間下，以入境翌日為隔離起始

日，有其明確性與必要性。又基於防疫目的，並非入境當日

晚上12點始進入居家檢疫處所，縱使入境當日晚上12點前已

進入居家檢疫處所，就該未達1日的零碎時間不應計入居家

檢疫日數，故原處分居家檢疫的結束時間即110年9月5日24

時，與0625新聞稿及037公告無違。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後述爭點外，餘為兩造所不爭

執，且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5頁）、原告入出境機票及入住

防疫旅館的收據（本院卷第205-207頁）等可以證明，足以

認定為真實。本件爭點包括：㈠原告起訴是否違反確認訴訟

補充性原則？㈡被告有無作成原處分的權限？㈢原處分是否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

留原則？㈣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㈤原處分是否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是否

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㈥原處分有關檢疫期間的起訖是否合

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沒有違反補充性原則：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

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

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

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

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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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

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不在此限。」第196

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

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

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

發生權利保護漏洞，於是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

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

的訴訟。依前揭規定，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包括「自始的處

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

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後者則指

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

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於是轉換訴訟類型，改提起確認處

分違法的訴訟。惟法律關係涉及行政處分者，當事人如有爭

執，本應以撤銷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或以課予義務訴訟請

求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故對於行政處分的救濟，以撤

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為原則，僅於行政處分已執行而實現

規制效力，且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或行政處分已消滅時，方

許其提起確認訴訟。惟若當事人因逾越起訴期限或因未經合

法訴願程序，已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者，亦不

得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方式，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的

法定要件。此由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訴訟，

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

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即明，此即為一般所稱確認訴訟的

補充性原則。反之，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未遲誤法定救濟

期間，惟提起撤銷訴訟已無回復原狀的可能者，得依行政訴

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另參酌最高

行政法院前99年度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因其並無規避訴願程序及起訴期間的限制，即非以「確認處

分違法的訴訟」取代遲誤的「撤銷訴訟」，自無違反上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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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訴訟補充性的要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68號裁

定、109年度裁字第236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境，於當日即收受送達被告作成的原

處分，並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

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的居家檢疫。原告雖然沒有

於原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參

照）循訴願程序救濟，而逕於11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確認

原處分為違法的訴訟。然原處分限定原告在特定的防疫旅館

內進行居家檢疫的期間為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期滿

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9月6日至同月12

日，故在原告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即已執行完

畢而無回復原狀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形下，縱使提起訴願及

撤銷訴訟，原處分也無回復原狀的可能，無提起訴願及撤銷

訴訟的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的法定要件可言，自

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起「自始的處分

違法確認訴訟」。被告主張：原告本可提起訴願，卻不為，

待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方提起本件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

違反補充性原則，起訴不合法等等，應有誤會，而不可採。

　㈡被告有作成原處分的權限：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署辦理

下列事項：……五、本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

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

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

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2項情形，應將

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衛生福利部依上開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

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

定的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被告辦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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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389-390頁），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152期，

105年8月15日，本院卷第391頁），被告依據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核屬上開公告授權的範圍，

並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的違法情事。

　㈢原處分限定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雖符

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然以0625新聞

稿規範檢疫方式及檢疫期間部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⒈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

人之處置措施如下：一、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

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二、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

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三、第四

類、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

置。」第48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

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

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

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

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8

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

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

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

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

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

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

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

療或其他必要措施。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

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六、

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

可或提供其他協助。」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

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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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針對確診的傳染病病人、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

染者，以及入、出國（境）人員，分別定有不同的防疫及檢

疫措施規範。衛生福利部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

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

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後，被告依上述規定分類，對於經防疫主

管機關疫情調查（俗稱疫調）後，認為可能與COVID-19確診

者接觸的民眾，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開立「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

（下稱居家隔離）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

書」（下稱集中隔離）；對有流行地區旅遊史、居住史的入

境民眾或航空公司機組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

款規定開立「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

檢疫）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下稱集

中檢疫），限制人民留在政府指定的集中場所（集中檢疫、

集中隔離），或自宅、親友住所、公司宿舍、防疫旅館（居

家檢疫、居家隔離）內，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以

達阻斷傳染病傳染、蔓延的行政目的。

　⒉因應COVID-19疫情擴大至全球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陸續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並提高入境

者管理強度。自109年3月19日起，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

天，自3月21日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

告」。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人數遽增，可能發生居家

檢疫者或隔離者因在臺無固定居所，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

活，或因不適合與家人同住等，有進住防疫旅宿接受居家檢

疫或居家隔離的需求，為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

權益及國內防疫安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30

日訂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防疫旅館設置及

管理」。合法旅宿業者得據此就旅客入住安排、門禁管理及

安全維護、房間設備、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及人員健康管

理等項目進行檢視及規劃，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為防疫旅

宿；地方政府則督導防疫旅宿的管理並進行抽核。此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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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旅館」檢疫、隔離的模式，其強度介於在政府設立的

「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以及在「自宅」檢疫、隔離之

間。受檢疫、隔離者在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是由行政機

關直接派員執行，管理上較為嚴謹，不易自由出入，也最具

防疫成效；而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則是在旅宿業者的經

營管理下受拘束，且受檢疫、隔離者得自行選擇入住的防疫

旅館，較有自主、彈性的空間，但旅宿業者不具公權力，管

制的強度不比集中檢疫所；至於在自宅、親友住處檢疫、隔

離的情形，政府負擔的檢疫成本較低，且因環境的親近性，

相對而言是對人民限制較小的管制方式，但同時因與家人、

親友同住，且有違規外出的可能性，難以即時阻止，有導致

疫情擴散的風險。然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自宅

檢疫、隔離，都是為達阻斷疫情傳播之目的，以行政處分此

一高權措施，施以罰鍰制裁的心理上強制，違反人民意願，

使其身體受拘束在一定侷限空間內，無從依憑己意離開，行

動自由受到限制，而達於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至於該侷

限空間是否為國家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或私營旅宿，甚

至人民自己住居的處所，在所不問。是以，對居家檢疫、隔

離所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效果，應綜合檢視憲法保障人身自由

的意旨、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欲

追求的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的成本等因

素，綜合判斷（司法院釋字第639、690號解釋參照），而為

法律保留、正當行政程序及比例原則的檢視及認定。另原告

雖主張：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

疫，不包括自宅以外的其他處所，原處分限定原告在防疫旅

館內檢疫，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

等。然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

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

檢疫者得自由指定，以之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而

言，不以民法上的住所為限，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

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對於不適與家人同住而自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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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住防疫旅館者，既無違其本意，主觀上視旅館為家，亦無

不可。即便是強制入住防疫旅館，主觀上不欲視旅館為家，

而是視為集中檢疫所的另一型態，仍是在傳染病防治法第58

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措施範圍內。況且該條款尚有「其他必

要措施」的概括規定，也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

的檢疫類型，尚難認在防疫旅館檢疫已溢脫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文義。至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

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性質上與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

1項第4款規定的「集中檢疫」相當，都是具有剝奪人身自由

性質的管制措施，具體的執行細節容有因規範對象的不同而

有差異（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分別

授權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可知），但不因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沒有相當於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

「令遷入指定之處所」的文字，即認為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

定不能含括在防疫旅館檢疫的類型。原告就此部份的主張，

應不可採。

　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所定人

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

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

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條規定即較為詳

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

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

書），而憲法第7條、第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

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

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

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

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

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

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

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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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

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

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

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

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建構層級化

的法律保留原則。依此，有關人身自由的限制，應以法律規

範為之。後來，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90號解釋：

「……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

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

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

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

稱系爭規定）……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

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

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

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

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系爭規定未就

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固不影響其合憲性，惟曾與傳

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

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

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相關機關宜

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就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剝

奪人身自由的強制隔離規範為合憲解釋，然係作成警告性裁

判，亦即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

規定，漏未規範強制隔離的期間或期間上限，於解釋當時

（100年9月30日）雖然沒有立即達到違憲的程度，但因強制

隔離的期間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的嚴重程度，仍宜有法律明

確規範，假若立法者未能適時就此為適當的增刪修改，該規

定即有違憲可能。傳染病防治法雖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

0號解釋後，分別於102年6月19日、103年6月4日、104年6月

1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6月13日及108年6月19日修

正，但仍無隔離或檢疫期間的有關規範，已有違釋字第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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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意旨。縱認隔離或檢疫期間涉及新型、未知的傳染病

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等風險因素的評估，立法技術上無

法預為具體明定，也應有具體明確的法律授權，始允由主管

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時，得以立即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對於

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方式、措施等，

也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的

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⒋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

的授權，已訂有「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96

年10月19日修正發布）及「港埠檢疫規則」（106年10月17

日修正發布），然就COVID-19此一新型傳染病，尚有不足，

於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於10

9年4月13日作成293號公告，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

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壹、應遵守事項：一、居家隔離

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㈠留在家中（或地方政府

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㈡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

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

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

況，並配合提供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

關懷追蹤機制。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

分開居住，其共同生活者須與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一起採

取適當防護措施（佩戴醫用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應保

持1公尺以上距離，不可共食。㈣如有發燒、咳嗽、腹瀉、

嗅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

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

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就醫。㈤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應以親友接送、自行駕

車為優先，或搭乘防疫車隊、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不

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㈥居家檢疫者請於搭車時主動出示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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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收執聯；並全程佩戴口罩。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

拜訪，若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之訪客進入家中時，禁

止從事近距離(與非同住者未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或有15分鐘

以上面對面接觸)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

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㈧上述1至6已於先前

居家檢疫個案入境時，送達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

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

書』中載明生效。二、違反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

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

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貳、其他注意事

項……。」（本院卷第47頁以下）再於110年7月22日作成03

7號公告，公告修正「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

意事項」：「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

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

（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

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⒉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

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

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

提供臺灣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

蹤機制。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檢查。⒋居家隔離及居家檢

疫解除後，應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本部

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⒌居家隔

離及居家檢疫者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覺或味覺異常等

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配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

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

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⒍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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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

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⒎居家隔離或居家

檢疫期間，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規定，於家戶採『1人1室』隔離，因同1戶家中有非隔離

者，除須具有獨立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同住者日常生

活仍需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配戴口罩、遵守呼吸道

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及維

持社交安全距離，且不可共食。⒏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

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

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

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㈡違反上

述第3項規定，居家隔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裁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居家檢疫者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上述其

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

元罰鍰。二、其他注意事項……。三、本部109年4月13日衛

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與本次公告不符部分，不再援

用。」（本院卷第51頁以下。又037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

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業經衛生福利部以111年1

0月3日衛授疾字第1110200856號公告自111年10月3日停止適

用）。上述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

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對於應實施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

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的規範；由於是對多數不特定人

民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所應遵循事項的抽象性、一般

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的法規命令，且

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規定的

生效要件，得為本院裁判所適用。被告原於本院111年3月18

日準備程序期日主張：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法規命令

（本院卷第183頁）；其行政訴訟答辯㈡狀也記載：037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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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訂定，為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命令（本院卷第225、228頁），但於本

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改稱：037號公告及293號公

告均非法規命令，本身無規制效力，而是透過原處分中QR C

ode的連結始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產生規制效力等等（本院

卷第405-407頁）。然而，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刊登在

行政院公報公告周知，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

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上開公告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

難認無規制效力。又以原處分所附QR Code連結037號公告，

使公告內容成為原處分的一部分，此種作法並無法制依據，

且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要

求處分相對人須自行透過QR Code連結，探求處分的完整內

容，始能知悉其所受規制的範圍與程度，顯然有違明確性原

則。原處分所附QR Code僅能視為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

因此使法令內容當然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被告於本院111

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的主張，應不可採，併予說明。

　⒌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

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

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

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

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三、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

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包含持臺灣手機門號進行個人

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四、如有發燒、咳嗽、腹瀉、

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

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就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

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

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

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

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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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

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居家檢疫者應遵守

事項一、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

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

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入境時須依指示配合於國際港埠或後

送醫院採檢。同時，請您配合妥善保存COVID-19抗原家用快

篩試劑，於指定日期進行快篩及回報健康關懷人員快篩結

果，並配合衛生單位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期滿

前採檢。違反前述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

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

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本院卷

第45、100-101頁）依此，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形成的規制

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的事項，另

一則是在檢疫的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又依037號公告規

定：「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

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

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可知居家檢疫的

地點包括住家，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

的範圍內（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

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的處所進行檢疫，037號

公告則無規範；對於檢疫的期間亦無規定。就本件原處分而

言，被告實際上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

發布的0625新聞稿「……因應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

且其傳播力高，自今（110）年6月27日零時起（抵臺時

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如下：一、『重點高風險

國家入境旅客』（過去14天旅遊史、含轉機）之檢疫措施：

自空港或海港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須配合入

住時、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旅客不需支付檢疫所及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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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目前『重點高風險國家』為巴西（巴西變異株）、印

度，含本次新增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共7

國。二、前述7國旅遊史以外之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後應入

住防疫旅館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於居家檢疫期滿

前配合進行PCR檢測。三、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自『重點

高風險國家』航線航班返臺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符合規定

之公司宿舍進行居家檢疫14天，且檢疫期滿進行PCR檢

測。」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

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

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

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據此，自110年6月27

日零時起，原則上若非在集中檢疫所，就是在防疫旅館內進

行檢疫，而無在自宅進行檢疫的類型，且檢疫期間一律為14

日。然而，傳染病防治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定有明文，同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

更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

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

一、中央主管機關：㈠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

括……檢疫等措施。」第59條第3項有關檢疫方式、程序、

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也是授權由衛生

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辦理。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衛生

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

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

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

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

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

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

（第2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練、協助事項

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成立，

目的在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機關共同執行防疫工作。雖

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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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

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16條第3款規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三、

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

處置或措施。」但沒有允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代各權

責機關原有法定職掌的意思。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調

各機關所形成的防疫措施或計畫，仍應透過各該權責機關依

其作用法對外作成有關的行政行為。是以，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並無取代衛生福利部發布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

規定之法規命令的權限，更無以一紙新聞稿取代法規命令的

可能。再者，0625新聞稿一改以往自國外入境旅客得在自宅

檢疫的措施，採取較為嚴格的集中檢疫及在防疫旅館檢疫的

措施，對人身自由的侵害強度較高，且如前所述，在何種情

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

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

施的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以法規命令為具

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具法規命令性質的037

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而是以0625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

自由之檢疫措施的重要內容，應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

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被告雖曾主張：037號公告在「依

據」欄位中已有引用0625新聞稿，因此該新聞稿已成為法規

命令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184頁），但後來又改口稱：

新聞稿本身沒有效力，而是經由原處分作成，新聞稿的內容

也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406頁）。然有關傳染

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檢疫措施，其實施對象、

要件、方式及檢疫的期間等，均攸關人身自由受剝奪的程

度，其內容應具體明確，此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

規定授權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這是立法者授權，

也是課予衛生福利部的義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發布

新聞稿的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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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意旨。行政程序

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

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

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

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

關陳述意見之意旨。」已就情況急迫的情形，簡化行政機關

擬訂法規命令的程序，並無因疫情緊急而無法作成法規命令

的可能。被告上開主張為不可採。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應可認定。　

  ㈣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零時在防疫旅館

內進行檢疫，違反比例原則：

　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就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

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強制隔離規定（現為第48條第1

項），在其理由書中表示：「強制隔離，旨在使主管機關得

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

使與外界隔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阻絕

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其立法目的

洵屬正當。雖強制隔離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

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系爭規定

之強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

自由，而面對新型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

染病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人受感染死亡

或重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92年3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

吸道症候群……以下簡稱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疫

情迅速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重大公共利益，將

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

適當期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查、預防

接種及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

且因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

段。又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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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

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

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

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以前述SARS疫情為例，該管主

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

經驗、醫界處理之方法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

眾嚴重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見，因而決

定受隔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14日……）。且自人身自由所

受侵害角度觀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雖

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其生命與身體健康

外，並無如拘禁處分對受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

強制隔離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受隔離

者尚未造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

……強制隔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

事處罰之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

序，自毋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

相類。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

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

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

正確性，與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

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

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

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疫

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

機關須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

區特殊防疫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對傳染病

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之主管機關

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

強制隔離處置，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

……。」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強制隔離措施，目的不在處

罰，而是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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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

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涉及傳染

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嚴重性等風險評估，應

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

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此於檢疫措施，亦可參

採。

　⒉就原處分所欲防堵的Covid-19而言，被告提出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

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

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

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指出檢疫目的

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

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

疫14日；所謂接觸者，是指於患者症狀出現前兩日或出現後

14日內有下列接觸情形者：與COVID-19患者在1公尺內面對

面接觸，時間持續達15分鐘以上；直接為COVID-19患者提供

照護而未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COVID-19患者同處在

密閉環境中（包括共享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或在同一聚

會）；以任何運輸方式與COVID-19患者親近地（在1公尺的

距離內）旅行；其他當地風險評估出現的情況（本院卷第24

4頁）。據此，被告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

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

離措施，尚非無據。

　⒊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0

625新聞稿前，自國外返臺的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然自1

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出現，具有高傳播

力。據被告提出歐洲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

布有關歐盟及歐洲經濟區的Delta變異株傳播風險評估報告

（Threat Assessment Brief：Implications for the EU/E

EA on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Delta(B.1.617.2)

variant of concern），載明Delta變異株的傳播力較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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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株高40-60％（本院卷第371頁）；世界衛生組織於110

年6月22日發布的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也提及全球已逾85

個國家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本院卷第377頁）；連疫苗接

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以色列國

土報（Haaretz）引述國內衛生部公布資訊，為病例數回升

的報導（本院卷第379頁）；英國公共健康局（Public Heal

th England）亦於110年6月18日、6月25日持續發布Delta變

異株病例回升的資訊（本院卷第383頁），以上均顯示Delta

變異株於當時是世界衛生組織警示適應能力最強之變病毒株

的事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堵Delta變種病毒株入

侵國土境內，並審酌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傳播力

高，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有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110年7月12日新聞稿可以參照（本院卷第387

頁），涵蓋率尚低，加上110年6月6日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

東枋山居家檢疫的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

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

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此經媒體廣泛報導，已為公眾

週知的事實，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

較高重症住院的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

住家隔離或檢疫的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的可能

性，有提升管制強度的必要，於是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

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

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

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

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也作成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

容。綜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是在衡酌De

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以往為強，且已在各國廣泛流行，而

同時國人施打疫苗的涵蓋率低，有較高染疫、重症及住院的

風險，衝擊醫療量能，基於預防原則，始將原先得在住家實

施隔離、檢疫的措施，強化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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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隔離、檢疫，依當時的時空背景，亦非全無憑據。原告雖

主張：在住家檢疫，仍可透過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科技輔

助，達到防免居家檢疫者任意外出的目的，應無須強制在防

疫旅館內檢疫等等。然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僅是用以查證

受檢疫者所在位置，以心理強制的方式督促受檢疫者不要離

開限定的處所，相較於在防疫旅館檢疫，透過旅宿業者的經

營管理，受檢疫者較不容易自由進出限定的處所，就阻隔傳

染病之傳播鍊的成效而言，尚難認使用電子圍籬、電子監控

能達成與在防疫旅館檢疫相同有效的成果。原告此部分主

張，應不可採。

　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0625新聞稿作為限定入境民眾在集

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14日的依據，而未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59條第3項規定由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乙情，已如上述。0625新聞稿所稱實施14日

檢疫部分，與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文獻建議的檢疫天數相

當，也與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

公告：「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

日起應進行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

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

生效。」所示的檢疫天數相同，足見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

號公告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仍是以14

日作為檢疫期間的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

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的日數。由於無論是在集中檢疫

所、防疫旅館或住家實施檢疫，均屬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限

制，實施檢疫的天數應符合比例原則，依前所述，應可認檢

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

限。反之，逾14日者即可認屬違反比例原則。本件原處分命

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

間顯已逾14日，不僅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檢疫日數不符．

也與0625新聞稿或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

00221號公告的日數不符，應已違反比例原則。又衛生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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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表示：「……

二、具國外旅遊史者應居家檢疫14日，其檢疫起始日（第0

日）由離開疫情流行地區日期（旅遊史回溯）或入境日期起

算；檢疫解除日為檢疫起始日次日起第15日，該日凌晨零時

即為解除……舉例如下：……㈡檢疫起始日為入境日：民眾

109年2月1日從湖北直飛臺灣，入境日為109年2月1日，檢疫

起始日為109年2月1日，解除日為109年2月16日，補償期間

為109年2月2日至109年2月15日，共14日。……。」（本院

卷第247頁以下）依此可知，衛生福利部認為入境當日不計

入檢疫14日計算。被告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

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

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主張：檢疫14日

的計算，以入境日為始日，始日不予計算，故14日應自入境

翌日起算，且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入境日當天的

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自不應計入檢疫日數等

等。然而事實上，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即受檢疫處分的拘

束，要求立即至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產生剝奪人身

自由的拘束性效果。所謂始日不計入的說法，明顯與事實不

符。再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

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

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

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其立法

說明：「第5項係本條第2項本文之例外規定。如行政機關為

吊扣執照、或為停止營業等不利人民之行政處分，若始日不

計算在內，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

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如此計算，均對人民不利，故設

本項前段規定。但有時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反

較為有利，此時即仍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計算，爰設本項

但書規定。」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的角度，從寬認列

不利處分的起始日，除有其他更有利於人民的規定外，其始

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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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者，照計，不予遞延至次日。被告及衛生福利部上開解釋

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　

　㈤原處分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

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

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

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

關作成行政處分的主要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

等，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

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所有相關法

令、事實涵攝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

屬適法。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

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

其依據的法令判定為已足（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94

號、100年度判字第2175號、105年度判字第264號判決意旨

參照）。原處分上方表格有關姓名、身分證/護照號碼、國

籍、性別、航/船班、「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呼吸道症

狀（咳嗽、呼吸急促等）或以下症狀」、過去14天內是否曾

接觸疑似或確診武漢肺炎之病人、請填列過去14天內曾去過

的所有國家（含港澳地區）、來臺目的、是否持有登機/船

前3天內採檢的Covid-19檢驗陰性報告等欄位，是由入境民

眾填載，相當於疫情調查的資訊，不具規制效力，然相關欄

位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受處分的原因事實與自國外入境有關

。又原處分第1頁中間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

家檢疫對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

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

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

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罰鍰」等等，雖然

沒有明確記載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何款規定所

為，然上開內容搭配原處分第1頁下方檢疫起始日、檢疫結

束日、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及原處分第2頁上方居家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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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者應遵守事項第5點「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

管理期間，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

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的內容，已足使原告知

曉，被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課予原告負有詳實

申報疫情調查、配合進行居家檢疫，以及配合實施自主健康

管理措施等行政法上義務， 內容尚稱明確，沒有違反行政

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第2頁下方所附QR

Code連結，僅是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所連結的法

令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不具規制效力，已如上述，併予說

明。

　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

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

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

章為之。」其規範目的，在使人民得以識別作成行政處分的

機關名義，以資判斷處分機關作成該處分是否合法，以及應

以何機關為對造請求行政救濟。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處分

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

否已足使人民識別處分機關的名義判定，而非所有處分一律

均須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始屬適法。書面行政處分

未依前開規定記載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如因而不

能辨認處分機關，則構成行政處分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

序法第111條第7款應屬無效；如未達不能辨認處分機關之情

形，則不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

第441號、109年度年上字第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視原

處分，雖蓋有處分機關即被告的名稱，但沒有被告機關首長

的署名、蓋章。然原處分是以電子方式作成的行政處分，透

過網路傳送至原告行動電話，有原告擷取的行動電話畫面可

以參照（本院卷第45頁）。又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

定：「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或其他電子文

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指公文（含行政處分）

以電子文件的形式對外發生效力時，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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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被告以電子文件的形式作成原處分送達原告，無須機

關首長的簽署。縱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相較

於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而言，具有特別法的地位，

應優先適用。然如前所述，原處分雖然沒有機關首長的署

名、蓋章，惟此一瑕疵尚非一般人一望可知，未達重大明顯

的程度，非屬無效的行政處分。審酌原處分已記載處分機

關，且附有憑證，以提示供檢疫查驗人員檢查，足使一般具

合理判斷能力者，一望即能判斷處分機關為被告無誤。原告

亦已就原處分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因此一瑕疵而有何

權利受損情形。是就本件而言，此一程序瑕疵，尚無導致原

處分應予撤銷的程度，即不應以此確認原處分違法。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

    綜上，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告訴請確認

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李君豪

　　　                                法  官　楊坤樵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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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代理人之情形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

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政

法院認為適當者，亦

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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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
111年10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李郁婷律師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律師
            吳佳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處分違法。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入境，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住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0年9月30日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收受原處分後，雖有30日提起訴願期間，惟原告於提起訴願前，已完成原處分的隔離要求，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不復存在，且原告所受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可回復，故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無違補充性原則。又原告因工作之故，經常往返他國，可合理期待未來將受被告反覆作成類似處分，而有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侵害的可能，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原告有確認利益。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567號解釋及釋字第443、636、66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原處分令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身自由在一定處所，已構成拘禁，縱無憲法保留，亦應由法律明確規定。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原處分，然該條款所稱「居家檢疫」，文義上是指於住家進行檢疫措施，不包含在住家以外處所進行檢疫。被告將「居家」要件不當擴大解釋為旅館，已脫離文義。就體系解釋而言，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如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且「令遷入指定之處所」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與限制，較「居家」為甚，被告不得擴張解釋「居家」要件。
　㈢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2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變更其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稱293號公告），強制原告須在防疫旅館行居家檢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記者會表示是因應傳染力較高的Delta病毒。但無任何證明顯示在自宅隔離不足以因應Delta病毒，而須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被告採用對人民權益侵害較大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有違比例原則。又即便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入境者全數強制在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檢疫，仍有駐臺外國使節或外交人員入境後在自宅居家隔離的情形，顯見被告亦認同居家檢疫即足以避免疫情擴散，加上電子圍籬等監控措施，居家檢疫足以達到防疫效果，無須採行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再者，據相關統計，自109年4月4日至110年7月3日，境外入境者感染人數比例僅0.45％；截至110年9月9日止，境外移入的確診數僅占全國染疫人口的9％。是以，統計上亦無合理依據足以支持對已取得核酸檢測報告陰性證明而獲准入境的旅客，一律採取強度高於境內居民（居家隔離）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相較於其他國家對入境旅客的限制措施，被告無差別的命所有入境者進行14日防疫旅館強制隔離，不問入境者是否已施打疫苗而得減少隔離天數或免除隔離、亦不問入境者是否有獨立自宅可行居家隔離，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㈣原告無相關確診症狀，亦未接觸疑似或確診患者，究係基於何事實及理由應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原告無從明瞭，原處分有事實及理由記載不完備的瑕疵。又原處分僅載明「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未特定法令名稱及條號，無法得知法源依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再者，原處分未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或蓋章，也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㈤參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號行政訴訟判決見解，被告作成原處分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前段規定，始日不計時刻應以1日論。因此，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返臺入境，當日即應以1日論之，自該日起算14日，原告應於9月4日凌晨即解除隔離，然原處分卻以9月5日24時為檢疫結束日，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第3頁第7點明確記載，如不服原處分者，得繕具訴願書提起訴願。縱原告身處防疫旅館隔離，仍可表明不服原處分之旨，視為提起訴願。原告未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經過後，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關於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㈡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有關居家檢疫規定，並非僅從狹義或形式上的「居家」概念理解，自該法整體規範意旨及立法目的可知，為防止疫情擴大，無論是居家檢疫或集中檢疫、隔離治療等措施，皆是將傳染病阻隔在一定空間內，只要是可供受隔離者使用的特定空間，均屬「居家」所得理解與涵蓋的範圍。縱認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非屬居家檢疫的範疇，亦可理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其他必要之措施」。是以，原處分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㈢原處分第2頁中間左邊欄位有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下方欄位載明依傳染病防制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又自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須入住防疫旅館的規定，最早於110年6月25日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發布，並於同時間作成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後又作成037號公告。原告於110年7月26日出境，同年8月22日自美國返臺入境，故原告於出國前已可知悉此一最新規定，且原處分附有QRcode，方便處分相對人自行連結至037號公告，知悉相關檢疫措施及依據，原處分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雖無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原處分第2頁下方填發單位欄已載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形式上觀之，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知悉處分機關為被告，無重大明顯瑕疵，亦不影響處分實質內容與結果。
　㈣依世界衛生組織西元2020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檢疫措施建議暫時指引，說明檢疫目的為限制個人活動或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以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再參酌西元2020年2月11日發布防堵回國旅客檢疫COVID-19病毒及隔離措施指引，針對隔離措施的時間建議應持續最長14天，方足以阻斷病毒傳播，故被告對於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實施隔離14天的措施，有其必要。又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病毒有超高傳播力，各國均盡力防堵該病毒入侵國境，審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14.87％，以及各國感染Delta病毒的本土群聚案例，認為境外移入傳播風險高，293號公告已不足以達成居家檢疫的政策目的，故針對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採較嚴格的檢疫作為，即須至集中檢疫所檢疫；對於非屬上開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則提供選擇入住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已針對不同情況為不同強度的管制，符合比例原則。
　㈤依0625新聞稿可知居家檢疫14日，始日為入境日。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及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下稱衛福部109年4月6日函）所示，該14日應自入境翌日，於本件即為110年8月23日起算。依當時時空背景，每日入境旅客多達2、3千人，在難以掌握旅客自機場入住防疫旅館的路程時間下，以入境翌日為隔離起始日，有其明確性與必要性。又基於防疫目的，並非入境當日晚上12點始進入居家檢疫處所，縱使入境當日晚上12點前已進入居家檢疫處所，就該未達1日的零碎時間不應計入居家檢疫日數，故原處分居家檢疫的結束時間即110年9月5日24時，與0625新聞稿及037公告無違。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後述爭點外，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5頁）、原告入出境機票及入住防疫旅館的收據（本院卷第205-207頁）等可以證明，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爭點包括：㈠原告起訴是否違反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㈡被告有無作成原處分的權限？㈢原處分是否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㈣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㈤原處分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是否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㈥原處分有關檢疫期間的起訖是否合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沒有違反補充性原則：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不在此限。」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 發生權利保護漏洞，於是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依前揭規定，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後者則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於是轉換訴訟類型，改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惟法律關係涉及行政處分者，當事人如有爭執，本應以撤銷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或以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故對於行政處分的救濟，以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為原則，僅於行政處分已執行而實現規制效力，且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或行政處分已消滅時，方許其提起確認訴訟。惟若當事人因逾越起訴期限或因未經合法訴願程序，已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者，亦不得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方式，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的法定要件。此由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即明，此即為一般所稱確認訴訟的補充性原則。反之，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未遲誤法定救濟期間，惟提起撤銷訴訟已無回復原狀的可能者，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前99年度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因其並無規避訴願程序及起訴期間的限制，即非以「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取代遲誤的「撤銷訴訟」，自無違反上述確認訴訟補充性的要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68號裁定、109年度裁字第236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境，於當日即收受送達被告作成的原處分，並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的居家檢疫。原告雖然沒有於原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參照）循訴願程序救濟，而逕於11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的訴訟。然原處分限定原告在特定的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的期間為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期滿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9月6日至同月12日，故在原告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形下，縱使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原處分也無回復原狀的可能，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的法定要件可言，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起「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被告主張：原告本可提起訴願，卻不為，待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方提起本件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違反補充性原則，起訴不合法等等，應有誤會，而不可採。
　㈡被告有作成原處分的權限：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署辦理下列事項：……五、本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2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衛生福利部依上開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的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被告辦理（本院卷第389-390頁），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152期，105年8月15日，本院卷第391頁），被告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核屬上開公告授權的範圍，並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的違法情事。
　㈢原處分限定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雖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然以0625新聞稿規範檢疫方式及檢疫期間部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⒈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措施如下：一、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二、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三、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第48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六、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供其他協助。」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針對確診的傳染病病人、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以及入、出國（境）人員，分別定有不同的防疫及檢疫措施規範。衛生福利部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後，被告依上述規定分類，對於經防疫主管機關疫情調查（俗稱疫調）後，認為可能與COVID-19確診者接觸的民眾，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對有流行地區旅遊史、居住史的入境民眾或航空公司機組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開立「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下稱集中檢疫），限制人民留在政府指定的集中場所（集中檢疫、集中隔離），或自宅、親友住所、公司宿舍、防疫旅館（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內，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以達阻斷傳染病傳染、蔓延的行政目的。
　⒉因應COVID-19疫情擴大至全球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陸續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並提高入境者管理強度。自109年3月19日起，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天，自3月21日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人數遽增，可能發生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因在臺無固定居所，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活，或因不適合與家人同住等，有進住防疫旅宿接受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的需求，為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權益及國內防疫安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30日訂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防疫旅館設置及管理」。合法旅宿業者得據此就旅客入住安排、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房間設備、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及人員健康管理等項目進行檢視及規劃，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為防疫旅宿；地方政府則督導防疫旅宿的管理並進行抽核。此種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的模式，其強度介於在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以及在「自宅」檢疫、隔離之間。受檢疫、隔離者在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是由行政機關直接派員執行，管理上較為嚴謹，不易自由出入，也最具防疫成效；而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則是在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下受拘束，且受檢疫、隔離者得自行選擇入住的防疫旅館，較有自主、彈性的空間，但旅宿業者不具公權力，管制的強度不比集中檢疫所；至於在自宅、親友住處檢疫、隔離的情形，政府負擔的檢疫成本較低，且因環境的親近性，相對而言是對人民限制較小的管制方式，但同時因與家人、親友同住，且有違規外出的可能性，難以即時阻止，有導致疫情擴散的風險。然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自宅檢疫、隔離，都是為達阻斷疫情傳播之目的，以行政處分此一高權措施，施以罰鍰制裁的心理上強制，違反人民意願，使其身體受拘束在一定侷限空間內，無從依憑己意離開，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而達於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至於該侷限空間是否為國家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或私營旅宿，甚至人民自己住居的處所，在所不問。是以，對居家檢疫、隔離所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效果，應綜合檢視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的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司法院釋字第639、690號解釋參照），而為法律保留、正當行政程序及比例原則的檢視及認定。另原告雖主張：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不包括自宅以外的其他處所，原處分限定原告在防疫旅館內檢疫，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等。然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指定，以之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而言，不以民法上的住所為限，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對於不適與家人同住而自願選擇入住防疫旅館者，既無違其本意，主觀上視旅館為家，亦無不可。即便是強制入住防疫旅館，主觀上不欲視旅館為家，而是視為集中檢疫所的另一型態，仍是在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措施範圍內。況且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的概括規定，也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的檢疫類型，尚難認在防疫旅館檢疫已溢脫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文義。至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性質上與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集中檢疫」相當，都是具有剝奪人身自由性質的管制措施，具體的執行細節容有因規範對象的不同而有差異（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分別授權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可知），但不因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沒有相當於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的文字，即認為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能含括在防疫旅館檢疫的類型。原告就此部份的主張，應不可採。
　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7條、第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建構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原則。依此，有關人身自由的限制，應以法律規範為之。後來，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90號解釋：「……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稱系爭規定）……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系爭規定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固不影響其合憲性，惟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就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隔離規範為合憲解釋，然係作成警告性裁判，亦即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漏未規範強制隔離的期間或期間上限，於解釋當時（100年9月30日）雖然沒有立即達到違憲的程度，但因強制隔離的期間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的嚴重程度，仍宜有法律明確規範，假若立法者未能適時就此為適當的增刪修改，該規定即有違憲可能。傳染病防治法雖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後，分別於102年6月19日、103年6月4日、104年6月1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6月13日及108年6月19日修正，但仍無隔離或檢疫期間的有關規範，已有違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縱認隔離或檢疫期間涉及新型、未知的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等風險因素的評估，立法技術上無法預為具體明定，也應有具體明確的法律授權，始允由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時，得以立即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對於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方式、措施等，也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的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⒋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已訂有「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96年10月19日修正發布）及「港埠檢疫規則」（106年10月17日修正發布），然就COVID-19此一新型傳染病，尚有不足，於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於109年4月13日作成293號公告，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壹、應遵守事項：一、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㈠留在家中（或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㈡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其共同生活者須與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一起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佩戴醫用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應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不可共食。㈣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㈤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應以親友接送、自行駕車為優先，或搭乘防疫車隊、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㈥居家檢疫者請於搭車時主動出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並全程佩戴口罩。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之訪客進入家中時，禁止從事近距離(與非同住者未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或有15分鐘以上面對面接觸)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㈧上述1至6已於先前居家檢疫個案入境時，送達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中載明生效。二、違反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貳、其他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7頁以下）再於110年7月22日作成037號公告，公告修正「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臺灣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檢查。⒋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解除後，應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本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配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⒍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於家戶採『1人1室』隔離，因同1戶家中有非隔離者，除須具有獨立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同住者日常生活仍需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配戴口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及維持社交安全距離，且不可共食。⒏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㈡違反上述第3項規定，居家隔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裁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居家檢疫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上述其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二、其他注意事項……。三、本部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與本次公告不符部分，不再援用。」（本院卷第51頁以下。又037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業經衛生福利部以111年10月3日衛授疾字第1110200856號公告自111年10月3日停止適用）。上述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的規範；由於是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所應遵循事項的抽象性、一般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的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規定的生效要件，得為本院裁判所適用。被告原於本院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期日主張：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法規命令（本院卷第183頁）；其行政訴訟答辯㈡狀也記載：037號公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訂定，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命令（本院卷第225、228頁），但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改稱：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非法規命令，本身無規制效力，而是透過原處分中QR Code的連結始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產生規制效力等等（本院卷第405-407頁）。然而，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刊登在行政院公報公告周知，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上開公告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又以原處分所附QR Code連結037號公告，使公告內容成為原處分的一部分，此種作法並無法制依據，且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要求處分相對人須自行透過QR Code連結，探求處分的完整內容，始能知悉其所受規制的範圍與程度，顯然有違明確性原則。原處分所附QR Code僅能視為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法令內容當然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被告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的主張，應不可採，併予說明。
　⒌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三、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包含持臺灣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四、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一、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入境時須依指示配合於國際港埠或後送醫院採檢。同時，請您配合妥善保存COVID-19抗原家用快篩試劑，於指定日期進行快篩及回報健康關懷人員快篩結果，並配合衛生單位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期滿前採檢。違反前述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5、100-101頁）依此，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形成的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的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的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又依037號公告規定：「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可知居家檢疫的地點包括住家，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的範圍內（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的處所進行檢疫，037號公告則無規範；對於檢疫的期間亦無規定。就本件原處分而言，被告實際上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0625新聞稿「……因應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自今（110）年6月27日零時起（抵臺時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如下：一、『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過去14天旅遊史、含轉機）之檢疫措施：自空港或海港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須配合入住時、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旅客不需支付檢疫所及採檢費用。目前『重點高風險國家』為巴西（巴西變異株）、印度，含本次新增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共7國。二、前述7國旅遊史以外之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於居家檢疫期滿前配合進行PCR檢測。三、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自『重點高風險國家』航線航班返臺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符合規定之公司宿舍進行居家檢疫14天，且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據此，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原則上若非在集中檢疫所，就是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而無在自宅進行檢疫的類型，且檢疫期間一律為14日。然而，傳染病防治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定有明文，同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更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㈠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檢疫等措施。」第59條第3項有關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也是授權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辦理。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第2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練、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成立，目的在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機關共同執行防疫工作。雖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16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但沒有允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代各權責機關原有法定職掌的意思。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調各機關所形成的防疫措施或計畫，仍應透過各該權責機關依其作用法對外作成有關的行政行為。是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無取代衛生福利部發布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之法規命令的權限，更無以一紙新聞稿取代法規命令的可能。再者，0625新聞稿一改以往自國外入境旅客得在自宅檢疫的措施，採取較為嚴格的集中檢疫及在防疫旅館檢疫的措施，對人身自由的侵害強度較高，且如前所述，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的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具法規命令性質的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而是以0625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的重要內容，應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被告雖曾主張：037號公告在「依據」欄位中已有引用0625新聞稿，因此該新聞稿已成為法規命令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184頁），但後來又改口稱：新聞稿本身沒有效力，而是經由原處分作成，新聞稿的內容也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406頁）。然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檢疫措施，其實施對象、要件、方式及檢疫的期間等，均攸關人身自由受剝奪的程度，其內容應具體明確，此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授權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這是立法者授權，也是課予衛生福利部的義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發布新聞稿的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已就情況急迫的情形，簡化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的程序，並無因疫情緊急而無法作成法規命令的可能。被告上開主張為不可採。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可認定。　
  ㈣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零時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違反比例原則：
　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就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強制隔離規定（現為第48條第1項），在其理由書中表示：「強制隔離，旨在使主管機關得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使與外界隔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阻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其立法目的洵屬正當。雖強制隔離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系爭規定之強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自由，而面對新型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染病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人受感染死亡或重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92年3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以下簡稱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重大公共利益，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適當期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查、預防接種及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且因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段。又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以前述SARS疫情為例，該管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經驗、醫界處理之方法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眾嚴重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見，因而決定受隔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14日……）。且自人身自由所受侵害角度觀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雖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其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並無如拘禁處分對受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強制隔離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受隔離者尚未造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強制隔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自毋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相類。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與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對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強制隔離措施，目的不在處罰，而是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涉及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嚴重性等風險評估，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此於檢疫措施，亦可參採。
　⒉就原處分所欲防堵的Covid-19而言，被告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所謂接觸者，是指於患者症狀出現前兩日或出現後14日內有下列接觸情形者：與COVID-19患者在1公尺內面對面接觸，時間持續達15分鐘以上；直接為COVID-19患者提供照護而未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COVID-19患者同處在密閉環境中（包括共享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或在同一聚會）；以任何運輸方式與COVID-19患者親近地（在1公尺的距離內）旅行；其他當地風險評估出現的情況（本院卷第244頁）。據此，被告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
　⒊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前，自國外返臺的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然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出現，具有高傳播力。據被告提出歐洲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布有關歐盟及歐洲經濟區的Delta變異株傳播風險評估報告（Threat Assessment Brief：Implications for the EU/EEA on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Delta(B.1.617.2) variant of concern），載明Delta變異株的傳播力較Alpha變異株高40-60％（本院卷第371頁）；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的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也提及全球已逾85個國家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本院卷第377頁）；連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引述國內衛生部公布資訊，為病例數回升的報導（本院卷第379頁）；英國公共健康局（Public Health England）亦於110年6月18日、6月25日持續發布Delta變異株病例回升的資訊（本院卷第383頁），以上均顯示Delta變異株於當時是世界衛生組織警示適應能力最強之變病毒株的事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堵Delta變種病毒株入侵國土境內，並審酌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傳播力高，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12日新聞稿可以參照（本院卷第387頁），涵蓋率尚低，加上110年6月6日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的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此經媒體廣泛報導，已為公眾週知的事實，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的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的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的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的必要，於是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也作成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綜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是在衡酌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以往為強，且已在各國廣泛流行，而同時國人施打疫苗的涵蓋率低，有較高染疫、重症及住院的風險，衝擊醫療量能，基於預防原則，始將原先得在住家實施隔離、檢疫的措施，強化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實施隔離、檢疫，依當時的時空背景，亦非全無憑據。原告雖主張：在住家檢疫，仍可透過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科技輔助，達到防免居家檢疫者任意外出的目的，應無須強制在防疫旅館內檢疫等等。然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僅是用以查證受檢疫者所在位置，以心理強制的方式督促受檢疫者不要離開限定的處所，相較於在防疫旅館檢疫，透過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受檢疫者較不容易自由進出限定的處所，就阻隔傳染病之傳播鍊的成效而言，尚難認使用電子圍籬、電子監控能達成與在防疫旅館檢疫相同有效的成果。原告此部分主張，應不可採。
　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0625新聞稿作為限定入境民眾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14日的依據，而未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由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乙情，已如上述。0625新聞稿所稱實施14日檢疫部分，與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文獻建議的檢疫天數相當，也與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日起應進行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生效。」所示的檢疫天數相同，足見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仍是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的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的日數。由於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住家實施檢疫，均屬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實施檢疫的天數應符合比例原則，依前所述，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反之，逾14日者即可認屬違反比例原則。本件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不僅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檢疫日數不符．也與0625新聞稿或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的日數不符，應已違反比例原則。又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表示：「……二、具國外旅遊史者應居家檢疫14日，其檢疫起始日（第0日）由離開疫情流行地區日期（旅遊史回溯）或入境日期起算；檢疫解除日為檢疫起始日次日起第15日，該日凌晨零時即為解除……舉例如下：……㈡檢疫起始日為入境日：民眾109年2月1日從湖北直飛臺灣，入境日為109年2月1日，檢疫起始日為109年2月1日，解除日為109年2月16日，補償期間為109年2月2日至109年2月15日，共14日。……。」（本院卷第247頁以下）依此可知，衛生福利部認為入境當日不計入檢疫14日計算。被告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主張：檢疫14日的計算，以入境日為始日，始日不予計算，故14日應自入境翌日起算，且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入境日當天的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自不應計入檢疫日數等等。然而事實上，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即受檢疫處分的拘束，要求立即至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產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束性效果。所謂始日不計入的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再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其立法說明：「第5項係本條第2項本文之例外規定。如行政機關為吊扣執照、或為停止營業等不利人民之行政處分，若始日不計算在內，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如此計算，均對人民不利，故設本項前段規定。但有時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反較為有利，此時即仍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計算，爰設本項但書規定。」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的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的起始日，除有其他更有利於人民的規定外，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不予遞延至次日。被告及衛生福利部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　
　㈤原處分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主要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所有相關法令、事實涵攝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為已足（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94號、100年度判字第2175號、105年度判字第26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上方表格有關姓名、身分證/護照號碼、國籍、性別、航/船班、「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急促等）或以下症狀」、過去14天內是否曾接觸疑似或確診武漢肺炎之病人、請填列過去14天內曾去過的所有國家（含港澳地區）、來臺目的、是否持有登機/船前3天內採檢的Covid-19檢驗陰性報告等欄位，是由入境民眾填載，相當於疫情調查的資訊，不具規制效力，然相關欄位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受處分的原因事實與自國外入境有關。又原處分第1頁中間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罰鍰」等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何款規定所為，然上開內容搭配原處分第1頁下方檢疫起始日、檢疫結束日、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及原處分第2頁上方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第5點「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的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被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課予原告負有詳實申報疫情調查、配合進行居家檢疫，以及配合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等行政法上義務， 內容尚稱明確，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第2頁下方所附QR Code連結，僅是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所連結的法令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不具規制效力，已如上述，併予說明。
　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其規範目的，在使人民得以識別作成行政處分的機關名義，以資判斷處分機關作成該處分是否合法，以及應以何機關為對造請求行政救濟。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已足使人民識別處分機關的名義判定，而非所有處分一律均須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始屬適法。書面行政處分未依前開規定記載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如因而不能辨認處分機關，則構成行政處分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應屬無效；如未達不能辨認處分機關之情形，則不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41號、109年度年上字第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視原處分，雖蓋有處分機關即被告的名稱，但沒有被告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然原處分是以電子方式作成的行政處分，透過網路傳送至原告行動電話，有原告擷取的行動電話畫面可以參照（本院卷第45頁）。又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指公文（含行政處分）以電子文件的形式對外發生效力時，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據此，被告以電子文件的形式作成原處分送達原告，無須機關首長的簽署。縱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相較於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而言，具有特別法的地位，應優先適用。然如前所述，原處分雖然沒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此一瑕疵尚非一般人一望可知，未達重大明顯的程度，非屬無效的行政處分。審酌原處分已記載處分機關，且附有憑證，以提示供檢疫查驗人員檢查，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一望即能判斷處分機關為被告無誤。原告亦已就原處分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因此一瑕疵而有何權利受損情形。是就本件而言，此一程序瑕疵，尚無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的程度，即不應以此確認原處分違法。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
    綜上，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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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李君豪
　　　                                法  官　楊坤樵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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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
111年10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李郁婷律師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律師
            吳佳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
，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處分違法。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入境，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
    「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
    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原
    告於110年8月22日入住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
    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0年
    9月30日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收受原處分後，雖有30日提起訴願期間，惟原告於提
    起訴願前，已完成原處分的隔離要求，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
    不復存在，且原告所受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可回復，故原告提
    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無違補充性原則。又原告因工作之故
    ，經常往返他國，可合理期待未來將受被告反覆作成類似處
    分，而有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侵害的可能，參酌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546號解釋，原告有確認利益。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567號解釋及釋字第443、636、6
    6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原處分令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身
    自由在一定處所，已構成拘禁，縱無憲法保留，亦應由法律
    明確規定。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
    原處分，然該條款所稱「居家檢疫」，文義上是指於住家進
    行檢疫措施，不包含在住家以外處所進行檢疫。被告將「居
    家」要件不當擴大解釋為旅館，已脫離文義。就體系解釋而
    言，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如同法第48條第
    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且「令遷入指定之處所」
    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與限制，較「居家」為甚，被告不
    得擴張解釋「居家」要件。
　㈢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2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
    稱037號公告)變更其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
    公告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
    稱293號公告），強制原告須在防疫旅館行居家檢疫。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記者會表示是因應傳染力較高的De
    lta病毒。但無任何證明顯示在自宅隔離不足以因應Delta病
    毒，而須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被告採用對人民權益侵害較
    大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有違比例原則。又即便自110
    年6月27日零時起，入境者全數強制在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
    所隔離檢疫，仍有駐臺外國使節或外交人員入境後在自宅居
    家隔離的情形，顯見被告亦認同居家檢疫即足以避免疫情擴
    散，加上電子圍籬等監控措施，居家檢疫足以達到防疫效果
    ，無須採行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再者，據相關統計，自
    109年4月4日至110年7月3日，境外入境者感染人數比例僅0.
    45％；截至110年9月9日止，境外移入的確診數僅占全國染疫
    人口的9％。是以，統計上亦無合理依據足以支持對已取得核
    酸檢測報告陰性證明而獲准入境的旅客，一律採取強度高於
    境內居民（居家隔離）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相較於其
    他國家對入境旅客的限制措施，被告無差別的命所有入境者
    進行14日防疫旅館強制隔離，不問入境者是否已施打疫苗而
    得減少隔離天數或免除隔離、亦不問入境者是否有獨立自宅
    可行居家隔離，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㈣原告無相關確診症狀，亦未接觸疑似或確診患者，究係基於
    何事實及理由應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原告無從明瞭，原處
    分有事實及理由記載不完備的瑕疵。又原處分僅載明「依據
    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未特定法令名稱及
    條號，無法得知法源依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
    款規定。再者，原處分未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或蓋章，也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㈤參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號行政訴訟判決見解
    ，被告作成原處分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前段
    規定，始日不計時刻應以1日論。因此，原告自110年8月22
    日返臺入境，當日即應以1日論之，自該日起算14日，原告
    應於9月4日凌晨即解除隔離，然原處分卻以9月5日24時為檢
    疫結束日，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第3頁第7點明確記載，如不服原處分者，得繕具訴願
    書提起訴願。縱原告身處防疫旅館隔離，仍可表明不服原處
    分之旨，視為提起訴願。原告未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經過
    後，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關
    於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㈡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有關居家檢疫規定，並非僅
    從狹義或形式上的「居家」概念理解，自該法整體規範意旨
    及立法目的可知，為防止疫情擴大，無論是居家檢疫或集中
    檢疫、隔離治療等措施，皆是將傳染病阻隔在一定空間內，
    只要是可供受隔離者使用的特定空間，均屬「居家」所得理
    解與涵蓋的範圍。縱認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非屬居家檢疫的範
    疇，亦可理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其他必要
    之措施」。是以，原處分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
    項第4款規定，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㈢原處分第2頁中間左邊欄位有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下
    方欄位載明依傳染病防制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
    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又自非高風險國家
    入境旅客須入住防疫旅館的規定，最早於110年6月25日由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發布，並於同時間作成新聞
    稿（下稱0625新聞稿），後又作成037號公告。原告於110年
    7月26日出境，同年8月22日自美國返臺入境，故原告於出國
    前已可知悉此一最新規定，且原處分附有QRcode，方便處分
    相對人自行連結至037號公告，知悉相關檢疫措施及依據，
    原處分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
    分雖無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原處分第2頁下方填發單
    位欄已載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形式上觀之，足使
    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知悉處分機關為被告，無重大明顯
    瑕疵，亦不影響處分實質內容與結果。
　㈣依世界衛生組織西元2020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檢疫措
    施建議暫時指引，說明檢疫目的為限制個人活動或區隔具感
    染風險的人，以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再參酌西元20
    20年2月11日發布防堵回國旅客檢疫COVID-19病毒及隔離措
    施指引，針對隔離措施的時間建議應持續最長14天，方足以
    阻斷病毒傳播，故被告對於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
    人員實施隔離14天的措施，有其必要。又自109年10月起源
    於印度的Delta病毒有超高傳播力，各國均盡力防堵該病毒
    入侵國境，審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14.87％，以及各國感
    染Delta病毒的本土群聚案例，認為境外移入傳播風險高，2
    93號公告已不足以達成居家檢疫的政策目的，故針對自「重
    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採較嚴格的檢疫作為，即須至集中
    檢疫所檢疫；對於非屬上開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則提供
    選擇入住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已
    針對不同情況為不同強度的管制，符合比例原則。
　㈤依0625新聞稿可知居家檢疫14日，始日為入境日。又依據行
    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及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
    字第1091361129號函（下稱衛福部109年4月6日函）所示，
    該14日應自入境翌日，於本件即為110年8月23日起算。依當
    時時空背景，每日入境旅客多達2、3千人，在難以掌握旅客
    自機場入住防疫旅館的路程時間下，以入境翌日為隔離起始
    日，有其明確性與必要性。又基於防疫目的，並非入境當日
    晚上12點始進入居家檢疫處所，縱使入境當日晚上12點前已
    進入居家檢疫處所，就該未達1日的零碎時間不應計入居家
    檢疫日數，故原處分居家檢疫的結束時間即110年9月5日24
    時，與0625新聞稿及037公告無違。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後述爭點外，餘為兩造所不爭
    執，且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5頁）、原告入出境機票及入住
    防疫旅館的收據（本院卷第205-207頁）等可以證明，足以
    認定為真實。本件爭點包括：㈠原告起訴是否違反確認訴訟
    補充性原則？㈡被告有無作成原處分的權限？㈢原處分是否違
    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留
    原則？㈣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㈤原處分是否違反行政程
    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是否導致
    原處分應予撤銷？㈥原處分有關檢疫期間的起訖是否合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沒有違反補充性原則：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
    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
    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
    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
    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
    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
    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不在此限。」第196條
    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
    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
    ，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
    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 
    發生權利保護漏洞，於是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
    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
    的訴訟。依前揭規定，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包括「自始的處
    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
    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後者則指
    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
    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於是轉換訴訟類型，改提起確認處
    分違法的訴訟。惟法律關係涉及行政處分者，當事人如有爭
    執，本應以撤銷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或以課予義務訴訟請
    求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故對於行政處分的救濟，以撤
    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為原則，僅於行政處分已執行而實現
    規制效力，且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或行政處分已消滅時，方
    許其提起確認訴訟。惟若當事人因逾越起訴期限或因未經合
    法訴願程序，已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者，亦不
    得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方式，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的
    法定要件。此由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訴訟，
    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
    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即明，此即為一般所稱確認訴訟的
    補充性原則。反之，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未遲誤法定救濟
    期間，惟提起撤銷訴訟已無回復原狀的可能者，得依行政訴
    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另參酌最高
    行政法院前99年度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因其並無規避訴願程序及起訴期間的限制，即非以「確認處
    分違法的訴訟」取代遲誤的「撤銷訴訟」，自無違反上述確
    認訴訟補充性的要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68號裁
    定、109年度裁字第236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境，於當日即收受送達被告作成的原
    處分，並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
    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的居家檢疫。原告雖然沒有
    於原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參照
    ）循訴願程序救濟，而逕於11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確認原
    處分為違法的訴訟。然原處分限定原告在特定的防疫旅館內
    進行居家檢疫的期間為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期滿解
    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9月6日至同月12日
    ，故在原告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即已執行完畢
    而無回復原狀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形下，縱使提起訴願及撤
    銷訴訟，原處分也無回復原狀的可能，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
    訟的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的法定要件可言，自得
    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起「自始的處分違
    法確認訴訟」。被告主張：原告本可提起訴願，卻不為，待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方提起本件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違
    反補充性原則，起訴不合法等等，應有誤會，而不可採。
　㈡被告有作成原處分的權限：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
    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
    府。」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署辦理
    下列事項：……五、本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
    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
    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
    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2項情形，應將委任
    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衛生福利部依上開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
    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的
    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被告辦理（本院卷第
    389-390頁），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152期，105
    年8月15日，本院卷第391頁），被告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
    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核屬上開公告授權的範圍，並無
    缺乏事務處理權限的違法情事。
　㈢原處分限定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雖符
    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然以0625新聞
    稿規範檢疫方式及檢疫期間部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⒈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
    之處置措施如下：一、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治
    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二、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
    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三、第四類、
    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
    」第48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
    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
    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
    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
    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8條第
    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
    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
    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
    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
    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
    。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
    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
    他必要措施。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
    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六、商請相
    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
    供其他協助。」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
    、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針對確診
    的傳染病病人、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以及入
    、出國（境）人員，分別定有不同的防疫及檢疫措施規範。
    衛生福利部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
    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
    染病後，被告依上述規定分類，對於經防疫主管機關疫情調
    查（俗稱疫調）後，認為可能與COVID-19確診者接觸的民眾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
    ）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
    離）；對有流行地區旅遊史、居住史的入境民眾或航空公司
    機組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開立「入境
    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或「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下稱集中檢疫），限制人
    民留在政府指定的集中場所（集中檢疫、集中隔離），或自
    宅、親友住所、公司宿舍、防疫旅館（居家檢疫、居家隔離
    ）內，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以達阻斷傳染病傳染
    、蔓延的行政目的。
　⒉因應COVID-19疫情擴大至全球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陸續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並提高入境
    者管理強度。自109年3月19日起，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
    天，自3月21日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
    」。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人數遽增，可能發生居家檢
    疫者或隔離者因在臺無固定居所，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活，
    或因不適合與家人同住等，有進住防疫旅宿接受居家檢疫或
    居家隔離的需求，為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權益
    及國內防疫安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30日訂
    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防疫旅館設置及管理
    」。合法旅宿業者得據此就旅客入住安排、門禁管理及安全
    維護、房間設備、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及人員健康管理等
    項目進行檢視及規劃，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為防疫旅宿；地
    方政府則督導防疫旅宿的管理並進行抽核。此種在「防疫旅
    館」檢疫、隔離的模式，其強度介於在政府設立的「集中檢
    疫所」檢疫、隔離，以及在「自宅」檢疫、隔離之間。受檢
    疫、隔離者在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是由行政機關直接派
    員執行，管理上較為嚴謹，不易自由出入，也最具防疫成效
    ；而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則是在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下
    受拘束，且受檢疫、隔離者得自行選擇入住的防疫旅館，較
    有自主、彈性的空間，但旅宿業者不具公權力，管制的強度
    不比集中檢疫所；至於在自宅、親友住處檢疫、隔離的情形
    ，政府負擔的檢疫成本較低，且因環境的親近性，相對而言
    是對人民限制較小的管制方式，但同時因與家人、親友同住
    ，且有違規外出的可能性，難以即時阻止，有導致疫情擴散
    的風險。然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自宅檢疫、隔
    離，都是為達阻斷疫情傳播之目的，以行政處分此一高權措
    施，施以罰鍰制裁的心理上強制，違反人民意願，使其身體
    受拘束在一定侷限空間內，無從依憑己意離開，行動自由受
    到限制，而達於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至於該侷限空間是
    否為國家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或私營旅宿，甚至人民自
    己住居的處所，在所不問。是以，對居家檢疫、隔離所生剝
    奪人身自由的效果，應綜合檢視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
    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的公
    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的成本等因素，綜合
    判斷（司法院釋字第639、690號解釋參照），而為法律保留
    、正當行政程序及比例原則的檢視及認定。另原告雖主張：
    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不包括
    自宅以外的其他處所，原處分限定原告在防疫旅館內檢疫，
    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等。然傳染病
    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
    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
    指定，以之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而言，不以民法上
    的住所為限，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
    司宿舍等。對於不適與家人同住而自願選擇入住防疫旅館者
    ，既無違其本意，主觀上視旅館為家，亦無不可。即便是強
    制入住防疫旅館，主觀上不欲視旅館為家，而是視為集中檢
    疫所的另一型態，仍是在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
    定的措施範圍內。況且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的概括
    規定，也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的檢疫類型，尚
    難認在防疫旅館檢疫已溢脫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
    規定文義。至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
    之處所」，性質上與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
    「集中檢疫」相當，都是具有剝奪人身自由性質的管制措施
    ，具體的執行細節容有因規範對象的不同而有差異（傳染病
    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分別授權衛生福利部
    訂定法規命令可知），但不因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
    款規定沒有相當於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
    所」的文字，即認為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能含括在防疫
    旅館檢疫的類型。原告就此部份的主張，應不可採。
　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所定人民
    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
    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
    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條規定即較為詳盡
    ，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
    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
    而憲法第7條、第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
    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
    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
    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
    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
    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
    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
    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
    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
    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
    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
    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
    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建構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原
    則。依此，有關人身自由的限制，應以法律規範為之。後來
    ，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90號解釋：「……91年1月30日修
    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
    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
    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稱系爭規定）……雖系爭
    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
    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
    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
    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
    例原則之決定……系爭規定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固
    不影響其合憲性，惟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
    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
    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
    最長期限……，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
    就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隔離規範為合憲
    解釋，然係作成警告性裁判，亦即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
    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漏未規範強制隔離的期間
    或期間上限，於解釋當時（100年9月30日）雖然沒有立即達
    到違憲的程度，但因強制隔離的期間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的
    嚴重程度，仍宜有法律明確規範，假若立法者未能適時就此
    為適當的增刪修改，該規定即有違憲可能。傳染病防治法雖
    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後，分別於102年6月19日
    、103年6月4日、104年6月1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6月
    13日及108年6月19日修正，但仍無隔離或檢疫期間的有關規
    範，已有違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縱認隔離或檢疫期間涉
    及新型、未知的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等風險因素
    的評估，立法技術上無法預為具體明定，也應有具體明確的
    法律授權，始允由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時，得以立即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對於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
    規定的方式、措施等，也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
    ，以法規命令為具體的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⒋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
    的授權，已訂有「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96
    年10月19日修正發布）及「港埠檢疫規則」（106年10月17
    日修正發布），然就COVID-19此一新型傳染病，尚有不足，
    於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於10
    9年4月13日作成293號公告，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
    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壹、應遵守事項：一、居家隔離
    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㈠留在家中（或地方政府
    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㈡居家隔離
    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
    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
    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
    並配合提供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
    追蹤機制。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分開
    居住，其共同生活者須與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一起採取適
    當防護措施（佩戴醫用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應保持1
    公尺以上距離，不可共食。㈣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
    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
    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
    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就醫。㈤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應以親友接送、自行駕車為
    優先，或搭乘防疫車隊、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不得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㈥居家檢疫者請於搭車時主動出示『防範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
    ；並全程佩戴口罩。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
    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之訪客進入家中時，禁止從事近距
    離(與非同住者未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或有15分鐘以上面對面
    接觸)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
    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㈧上述1至6已於先前居家檢疫個
    案入境時，送達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
    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中載明生效
    。二、違反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
    新臺幣100萬元罰鍰。貳、其他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
    7頁以下）再於110年7月22日作成037號公告，公告修正「居
    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一、應遵守
    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
    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
    亦不得出境或出國。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
    家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
    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
    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臺灣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
    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
    者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
    檢查。⒋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解除後，應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
    天。相關規範請遵循本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
    及注意事項』。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如有發燒、咳嗽、腹
    瀉、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配戴醫
    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
    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就醫。⒍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避免非必
    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
    ，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
    動。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於家戶採『1人1室』隔離，因同
    1戶家中有非隔離者，除須具有獨立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
    ），同住者日常生活仍需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配戴
    口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
    良好衛生習慣及維持社交安全距離，且不可共食。⒏居家檢
    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
    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
    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
    收執聯。㈡違反上述第3項規定，居家隔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67條裁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居家檢疫者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
    鍰。違反上述其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
    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二、其他注意事項……。三、本部109
    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與本次公告不符
    部分，不再援用。」（本院卷第51頁以下。又037號公告「
    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業經衛生福
    利部以111年10月3日衛授疾字第1110200856號公告自111年1
    0月3日停止適用）。上述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衛生福
    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
    ，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
    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的規範；由於是對
    多數不特定人民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所應遵循事項的
    抽象性、一般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的
    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7
    條第3項規定的生效要件，得為本院裁判所適用。被告原於
    本院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期日主張：037號公告及293號公
    告均是法規命令（本院卷第183頁）；其行政訴訟答辯㈡狀也
    記載：037號公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
    訂定，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命令（本院卷第225、228
    頁），但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改稱：037號
    公告及293號公告均非法規命令，本身無規制效力，而是透
    過原處分中QR Code的連結始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產生規制
    效力等等（本院卷第405-407頁）。然而，037號公告及293
    號公告均刊登在行政院公報公告周知，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
    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上開公告已對外
    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又以原處分所附QR Code
    連結037號公告，使公告內容成為原處分的一部分，此種作
    法並無法制依據，且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
    內容應明確。」要求處分相對人須自行透過QR Code連結，
    探求處分的完整內容，始能知悉其所受規制的範圍與程度，
    顯然有違明確性原則。原處分所附QR Code僅能視為提供法
    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法令內容當然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
    。被告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的主張，應不可採
    ，併予說明。
　⒌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三、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包含持臺灣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四、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一、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入境時須依指示配合於國際港埠或後送醫院採檢。同時，請您配合妥善保存COVID-19抗原家用快篩試劑，於指定日期進行快篩及回報健康關懷人員快篩結果，並配合衛生單位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期滿前採檢。違反前述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5、100-101頁）依此，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形成的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的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的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又依037號公告規定：「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可知居家檢疫的地點包括住家，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的範圍內（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的處所進行檢疫，037號公告則無規範；對於檢疫的期間亦無規定。就本件原處分而言，被告實際上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0625新聞稿「……因應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自今（110）年6月27日零時起（抵臺時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如下：一、『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過去14天旅遊史、含轉機）之檢疫措施：自空港或海港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須配合入住時、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旅客不需支付檢疫所及採檢費用。目前『重點高風險國家』為巴西（巴西變異株）、印度，含本次新增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共7國。二、前述7國旅遊史以外之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於居家檢疫期滿前配合進行PCR檢測。三、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自『重點高風險國家』航線航班返臺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符合規定之公司宿舍進行居家檢疫14天，且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據此，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原則上若非在集中檢疫所，就是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而無在自宅進行檢疫的類型，且檢疫期間一律為14日。然而，傳染病防治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定有明文，同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更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㈠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檢疫等措施。」第59條第3項有關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也是授權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辦理。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第2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練、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成立，目的在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機關共同執行防疫工作。雖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16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但沒有允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代各權責機關原有法定職掌的意思。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調各機關所形成的防疫措施或計畫，仍應透過各該權責機關依其作用法對外作成有關的行政行為。是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無取代衛生福利部發布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之法規命令的權限，更無以一紙新聞稿取代法規命令的可能。再者，0625新聞稿一改以往自國外入境旅客得在自宅檢疫的措施，採取較為嚴格的集中檢疫及在防疫旅館檢疫的措施，對人身自由的侵害強度較高，且如前所述，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的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具法規命令性質的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而是以0625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的重要內容，應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被告雖曾主張：037號公告在「依據」欄位中已有引用0625新聞稿，因此該新聞稿已成為法規命令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184頁），但後來又改口稱：新聞稿本身沒有效力，而是經由原處分作成，新聞稿的內容也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406頁）。然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檢疫措施，其實施對象、要件、方式及檢疫的期間等，均攸關人身自由受剝奪的程度，其內容應具體明確，此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授權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這是立法者授權，也是課予衛生福利部的義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發布新聞稿的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已就情況急迫的情形，簡化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的程序，並無因疫情緊急而無法作成法規命令的可能。被告上開主張為不可採。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可認定。　
  ㈣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零時在防疫旅館
    內進行檢疫，違反比例原則：
　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就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
    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強制隔離規定（現為第48條第1項）
    ，在其理由書中表示：「強制隔離，旨在使主管機關得將曾
    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使與
    外界隔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阻絕傳染
    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其立法目的洵屬
    正當。雖強制隔離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是否
    違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系爭規定之強
    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自由
    ，而面對新型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染病
    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人受感染死亡或重
    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92年3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以下簡稱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疫情迅速
    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重大公共利益，將曾與傳
    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適當期
    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查、預防接種及
    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且因無
    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段。又
    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
    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
    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
    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以前述SARS疫情為例，該管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經驗、
    醫界處理之方法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眾嚴重
    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見，因而決定受隔
    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14日……）。且自人身自由所受侵害角
    度觀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雖使受隔離
    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其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並無
    如拘禁處分對受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強制隔離
    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受隔離者尚未造
    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強制隔
    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之本
    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自毋須
    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相類。強制
    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
    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
    性及其他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與
    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審問作成決
    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
    得以克竟其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病防
    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疫情監視、通
    報、調查、檢驗、處理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
    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對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
    ，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
    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
    ，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揭示傳染病防
    治法中的強制隔離措施，目的不在處罰，而是為阻斷傳染病
    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
    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
    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涉及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
    期及其傷害嚴重性等風險評估，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
    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
    而為決定。此於檢疫措施，亦可參採。
　⒉就原處分所欲防堵的Covid-19而言，被告提出世界衛生組織
    （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
    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
    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
    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指出檢疫目的
    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
    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
    疫14日；所謂接觸者，是指於患者症狀出現前兩日或出現後
    14日內有下列接觸情形者：與COVID-19患者在1公尺內面對
    面接觸，時間持續達15分鐘以上；直接為COVID-19患者提供
    照護而未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COVID-19患者同處在
    密閉環境中（包括共享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或在同一聚
    會）；以任何運輸方式與COVID-19患者親近地（在1公尺的
    距離內）旅行；其他當地風險評估出現的情況（本院卷第24
    4頁）。據此，被告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
    措施，尚非無據。
　⒊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06
    25新聞稿前，自國外返臺的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然自10
    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出現，具有高傳播力
    。據被告提出歐洲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布
    有關歐盟及歐洲經濟區的Delta變異株傳播風險評估報告（T
    hreat Assessment Brief：Implications for the EU/EEA 
    on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Delta(B.1.617.2) var
    iant of concern），載明Delta變異株的傳播力較Alpha變
    異株高40-60％（本院卷第371頁）；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
    月22日發布的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
    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也提及全球已逾85個
    國家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本院卷第377頁）；連疫苗接種
    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以色列國土
    報（Haaretz）引述國內衛生部公布資訊，為病例數回升的
    報導（本院卷第379頁）；英國公共健康局（Public Health
     England）亦於110年6月18日、6月25日持續發布Delta變異
    株病例回升的資訊（本院卷第383頁），以上均顯示Delta變
    異株於當時是世界衛生組織警示適應能力最強之變病毒株的
    事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堵Delta變種病毒株入侵
    國土境內，並審酌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傳播力高
    ，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110年7月12日新聞稿可以參照（本院卷第387頁），涵
    蓋率尚低，加上110年6月6日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
    家檢疫的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
    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
    積多起確診病例，此經媒體廣泛報導，已為公眾週知的事實
    ，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
    院的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
    檢疫的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的可能性，有提升
    管制強度的必要，於是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
    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
    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
    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衛
    生福利部也作成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綜上，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是在衡酌Delta變異株的
    傳染力較以往為強，且已在各國廣泛流行，而同時國人施打
    疫苗的涵蓋率低，有較高染疫、重症及住院的風險，衝擊醫
    療量能，基於預防原則，始將原先得在住家實施隔離、檢疫
    的措施，強化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實施隔離、檢疫
    ，依當時的時空背景，亦非全無憑據。原告雖主張：在住家
    檢疫，仍可透過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科技輔助，達到防免
    居家檢疫者任意外出的目的，應無須強制在防疫旅館內檢疫
    等等。然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僅是用以查證受檢疫者所在
    位置，以心理強制的方式督促受檢疫者不要離開限定的處所
    ，相較於在防疫旅館檢疫，透過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受檢
    疫者較不容易自由進出限定的處所，就阻隔傳染病之傳播鍊
    的成效而言，尚難認使用電子圍籬、電子監控能達成與在防
    疫旅館檢疫相同有效的成果。原告此部分主張，應不可採。
　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0625新聞稿作為限定入境民眾在集
    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14日的依據，而未依傳染病防治法
    第59條第3項規定由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乙情，已如上述。0625新聞稿所稱實施14日
    檢疫部分，與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文獻建議的檢疫天數相
    當，也與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
    公告：「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
    日起應進行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
    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
    生效。」所示的檢疫天數相同，足見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
    號公告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仍是以14
    日作為檢疫期間的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強
    、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的日數。由於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
    防疫旅館或住家實施檢疫，均屬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
    實施檢疫的天數應符合比例原則，依前所述，應可認檢疫14
    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反
    之，逾14日者即可認屬違反比例原則。本件原處分命原告自
    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
    逾14日，不僅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檢疫日數不符．也與062
    5新聞稿或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
    公告的日數不符，應已違反比例原則。又衛生福利部109年4
    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表示：「……二、具國外旅
    遊史者應居家檢疫14日，其檢疫起始日（第0日）由離開疫
    情流行地區日期（旅遊史回溯）或入境日期起算；檢疫解除
    日為檢疫起始日次日起第15日，該日凌晨零時即為解除……舉
    例如下：……㈡檢疫起始日為入境日：民眾109年2月1日從湖北
    直飛臺灣，入境日為109年2月1日，檢疫起始日為109年2月1
    日，解除日為109年2月16日，補償期間為109年2月2日至109
    年2月15日，共14日。……。」（本院卷第247頁以下）依此可
    知，衛生福利部認為入境當日不計入檢疫14日計算。被告雖
    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
    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
    不在此限。」主張：檢疫14日的計算，以入境日為始日，始
    日不予計算，故14日應自入境翌日起算，且每位入境旅客入
    境的時點不同，入境日當天的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
    濟，自不應計入檢疫日數等等。然而事實上，入境民眾於入
    境當日即受檢疫處分的拘束，要求立即至集中檢疫所或防疫
    旅館檢疫，產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束性效果。所謂始日不計
    入的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再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
    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
    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
    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
    者，不在此限。」其立法說明：「第5項係本條第2項本文之
    例外規定。如行政機關為吊扣執照、或為停止營業等不利人
    民之行政處分，若始日不計算在內，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
    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如此計
    算，均對人民不利，故設本項前段規定。但有時依第2項、
    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反較為有利，此時即仍依第2項、第
    4項之規定計算，爰設本項但書規定。」可知立法者是以有
    利於人民的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的起始日，除有其他更
    有利於人民的規定外，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末日為星
    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不予遞延至次日。
    被告及衛生福利部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
    ，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　
　㈤原處分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主要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所有相關法令、事實涵攝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為已足（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94號、100年度判字第2175號、105年度判字第26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上方表格有關姓名、身分證/護照號碼、國籍、性別、航/船班、「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急促等）或以下症狀」、過去14天內是否曾接觸疑似或確診武漢肺炎之病人、請填列過去14天內曾去過的所有國家（含港澳地區）、來臺目的、是否持有登機/船前3天內採檢的Covid-19檢驗陰性報告等欄位，是由入境民眾填載，相當於疫情調查的資訊，不具規制效力，然相關欄位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受處分的原因事實與自國外入境有關。又原處分第1頁中間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罰鍰」等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何款規定所為，然上開內容搭配原處分第1頁下方檢疫起始日、檢疫結束日、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及原處分第2頁上方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第5點「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的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被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課予原告負有詳實申報疫情調查、配合進行居家檢疫，以及配合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等行政法上義務， 內容尚稱明確，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第2頁下方所附QR Code連結，僅是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所連結的法令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不具規制效力，已如上述，併予說明。
　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
    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
    。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
    為之。」其規範目的，在使人民得以識別作成行政處分的機
    關名義，以資判斷處分機關作成該處分是否合法，以及應以
    何機關為對造請求行政救濟。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處分機
    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
    已足使人民識別處分機關的名義判定，而非所有處分一律均
    須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始屬適法。書面行政處分未
    依前開規定記載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如因而不能
    辨認處分機關，則構成行政處分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序
    法第111條第7款應屬無效；如未達不能辨認處分機關之情形
    ，則不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
    41號、109年度年上字第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視原處分
    ，雖蓋有處分機關即被告的名稱，但沒有被告機關首長的署
    名、蓋章。然原處分是以電子方式作成的行政處分，透過網
    路傳送至原告行動電話，有原告擷取的行動電話畫面可以參
    照（本院卷第45頁）。又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
    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
    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指公文（含行政處分）以電子
    文件的形式對外發生效力時，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據此，
    被告以電子文件的形式作成原處分送達原告，無須機關首長
    的簽署。縱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相較於公文
    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而言，具有特別法的地位，應優先
    適用。然如前所述，原處分雖然沒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
    ，惟此一瑕疵尚非一般人一望可知，未達重大明顯的程度，
    非屬無效的行政處分。審酌原處分已記載處分機關，且附有
    憑證，以提示供檢疫查驗人員檢查，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
    力者，一望即能判斷處分機關為被告無誤。原告亦已就原處
    分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因此一瑕疵而有何權利受損情
    形。是就本件而言，此一程序瑕疵，尚無導致原處分應予撤
    銷的程度，即不應以此確認原處分違法。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一併說明。 
六、結論：
    綜上，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告訴請確認
    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李君豪
　　　                                法  官　楊坤樵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
111年10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李郁婷律師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律師
            吳佳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處分違法。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入境，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住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0年9月30日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收受原處分後，雖有30日提起訴願期間，惟原告於提起訴願前，已完成原處分的隔離要求，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不復存在，且原告所受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可回復，故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無違補充性原則。又原告因工作之故，經常往返他國，可合理期待未來將受被告反覆作成類似處分，而有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侵害的可能，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原告有確認利益。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567號解釋及釋字第443、636、66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原處分令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身自由在一定處所，已構成拘禁，縱無憲法保留，亦應由法律明確規定。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原處分，然該條款所稱「居家檢疫」，文義上是指於住家進行檢疫措施，不包含在住家以外處所進行檢疫。被告將「居家」要件不當擴大解釋為旅館，已脫離文義。就體系解釋而言，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如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且「令遷入指定之處所」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與限制，較「居家」為甚，被告不得擴張解釋「居家」要件。
　㈢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2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變更其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稱293號公告），強制原告須在防疫旅館行居家檢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記者會表示是因應傳染力較高的Delta病毒。但無任何證明顯示在自宅隔離不足以因應Delta病毒，而須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被告採用對人民權益侵害較大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有違比例原則。又即便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入境者全數強制在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檢疫，仍有駐臺外國使節或外交人員入境後在自宅居家隔離的情形，顯見被告亦認同居家檢疫即足以避免疫情擴散，加上電子圍籬等監控措施，居家檢疫足以達到防疫效果，無須採行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再者，據相關統計，自109年4月4日至110年7月3日，境外入境者感染人數比例僅0.45％；截至110年9月9日止，境外移入的確診數僅占全國染疫人口的9％。是以，統計上亦無合理依據足以支持對已取得核酸檢測報告陰性證明而獲准入境的旅客，一律採取強度高於境內居民（居家隔離）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相較於其他國家對入境旅客的限制措施，被告無差別的命所有入境者進行14日防疫旅館強制隔離，不問入境者是否已施打疫苗而得減少隔離天數或免除隔離、亦不問入境者是否有獨立自宅可行居家隔離，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㈣原告無相關確診症狀，亦未接觸疑似或確診患者，究係基於何事實及理由應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原告無從明瞭，原處分有事實及理由記載不完備的瑕疵。又原處分僅載明「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未特定法令名稱及條號，無法得知法源依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再者，原處分未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或蓋章，也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㈤參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號行政訴訟判決見解，被告作成原處分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前段規定，始日不計時刻應以1日論。因此，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返臺入境，當日即應以1日論之，自該日起算14日，原告應於9月4日凌晨即解除隔離，然原處分卻以9月5日24時為檢疫結束日，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第3頁第7點明確記載，如不服原處分者，得繕具訴願書提起訴願。縱原告身處防疫旅館隔離，仍可表明不服原處分之旨，視為提起訴願。原告未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經過後，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關於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㈡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有關居家檢疫規定，並非僅從狹義或形式上的「居家」概念理解，自該法整體規範意旨及立法目的可知，為防止疫情擴大，無論是居家檢疫或集中檢疫、隔離治療等措施，皆是將傳染病阻隔在一定空間內，只要是可供受隔離者使用的特定空間，均屬「居家」所得理解與涵蓋的範圍。縱認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非屬居家檢疫的範疇，亦可理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其他必要之措施」。是以，原處分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㈢原處分第2頁中間左邊欄位有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下方欄位載明依傳染病防制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又自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須入住防疫旅館的規定，最早於110年6月25日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發布，並於同時間作成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後又作成037號公告。原告於110年7月26日出境，同年8月22日自美國返臺入境，故原告於出國前已可知悉此一最新規定，且原處分附有QRcode，方便處分相對人自行連結至037號公告，知悉相關檢疫措施及依據，原處分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雖無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原處分第2頁下方填發單位欄已載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形式上觀之，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知悉處分機關為被告，無重大明顯瑕疵，亦不影響處分實質內容與結果。
　㈣依世界衛生組織西元2020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檢疫措施建議暫時指引，說明檢疫目的為限制個人活動或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以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再參酌西元2020年2月11日發布防堵回國旅客檢疫COVID-19病毒及隔離措施指引，針對隔離措施的時間建議應持續最長14天，方足以阻斷病毒傳播，故被告對於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實施隔離14天的措施，有其必要。又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病毒有超高傳播力，各國均盡力防堵該病毒入侵國境，審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14.87％，以及各國感染Delta病毒的本土群聚案例，認為境外移入傳播風險高，293號公告已不足以達成居家檢疫的政策目的，故針對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採較嚴格的檢疫作為，即須至集中檢疫所檢疫；對於非屬上開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則提供選擇入住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已針對不同情況為不同強度的管制，符合比例原則。
　㈤依0625新聞稿可知居家檢疫14日，始日為入境日。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及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下稱衛福部109年4月6日函）所示，該14日應自入境翌日，於本件即為110年8月23日起算。依當時時空背景，每日入境旅客多達2、3千人，在難以掌握旅客自機場入住防疫旅館的路程時間下，以入境翌日為隔離起始日，有其明確性與必要性。又基於防疫目的，並非入境當日晚上12點始進入居家檢疫處所，縱使入境當日晚上12點前已進入居家檢疫處所，就該未達1日的零碎時間不應計入居家檢疫日數，故原處分居家檢疫的結束時間即110年9月5日24時，與0625新聞稿及037公告無違。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後述爭點外，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5頁）、原告入出境機票及入住防疫旅館的收據（本院卷第205-207頁）等可以證明，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爭點包括：㈠原告起訴是否違反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㈡被告有無作成原處分的權限？㈢原處分是否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㈣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㈤原處分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是否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㈥原處分有關檢疫期間的起訖是否合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沒有違反補充性原則：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不在此限。」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 發生權利保護漏洞，於是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依前揭規定，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後者則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於是轉換訴訟類型，改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惟法律關係涉及行政處分者，當事人如有爭執，本應以撤銷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或以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故對於行政處分的救濟，以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為原則，僅於行政處分已執行而實現規制效力，且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或行政處分已消滅時，方許其提起確認訴訟。惟若當事人因逾越起訴期限或因未經合法訴願程序，已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者，亦不得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方式，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的法定要件。此由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即明，此即為一般所稱確認訴訟的補充性原則。反之，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未遲誤法定救濟期間，惟提起撤銷訴訟已無回復原狀的可能者，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前99年度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因其並無規避訴願程序及起訴期間的限制，即非以「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取代遲誤的「撤銷訴訟」，自無違反上述確認訴訟補充性的要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68號裁定、109年度裁字第236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境，於當日即收受送達被告作成的原處分，並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的居家檢疫。原告雖然沒有於原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參照）循訴願程序救濟，而逕於11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的訴訟。然原處分限定原告在特定的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的期間為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期滿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9月6日至同月12日，故在原告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形下，縱使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原處分也無回復原狀的可能，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的法定要件可言，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起「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被告主張：原告本可提起訴願，卻不為，待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方提起本件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違反補充性原則，起訴不合法等等，應有誤會，而不可採。
　㈡被告有作成原處分的權限：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署辦理下列事項：……五、本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2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衛生福利部依上開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的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被告辦理（本院卷第389-390頁），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152期，105年8月15日，本院卷第391頁），被告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核屬上開公告授權的範圍，並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的違法情事。
　㈢原處分限定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雖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然以0625新聞稿規範檢疫方式及檢疫期間部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⒈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措施如下：一、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二、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三、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第48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六、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供其他協助。」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針對確診的傳染病病人、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以及入、出國（境）人員，分別定有不同的防疫及檢疫措施規範。衛生福利部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後，被告依上述規定分類，對於經防疫主管機關疫情調查（俗稱疫調）後，認為可能與COVID-19確診者接觸的民眾，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對有流行地區旅遊史、居住史的入境民眾或航空公司機組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開立「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下稱集中檢疫），限制人民留在政府指定的集中場所（集中檢疫、集中隔離），或自宅、親友住所、公司宿舍、防疫旅館（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內，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以達阻斷傳染病傳染、蔓延的行政目的。
　⒉因應COVID-19疫情擴大至全球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陸續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並提高入境者管理強度。自109年3月19日起，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天，自3月21日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人數遽增，可能發生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因在臺無固定居所，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活，或因不適合與家人同住等，有進住防疫旅宿接受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的需求，為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權益及國內防疫安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30日訂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防疫旅館設置及管理」。合法旅宿業者得據此就旅客入住安排、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房間設備、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及人員健康管理等項目進行檢視及規劃，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為防疫旅宿；地方政府則督導防疫旅宿的管理並進行抽核。此種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的模式，其強度介於在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以及在「自宅」檢疫、隔離之間。受檢疫、隔離者在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是由行政機關直接派員執行，管理上較為嚴謹，不易自由出入，也最具防疫成效；而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則是在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下受拘束，且受檢疫、隔離者得自行選擇入住的防疫旅館，較有自主、彈性的空間，但旅宿業者不具公權力，管制的強度不比集中檢疫所；至於在自宅、親友住處檢疫、隔離的情形，政府負擔的檢疫成本較低，且因環境的親近性，相對而言是對人民限制較小的管制方式，但同時因與家人、親友同住，且有違規外出的可能性，難以即時阻止，有導致疫情擴散的風險。然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自宅檢疫、隔離，都是為達阻斷疫情傳播之目的，以行政處分此一高權措施，施以罰鍰制裁的心理上強制，違反人民意願，使其身體受拘束在一定侷限空間內，無從依憑己意離開，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而達於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至於該侷限空間是否為國家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或私營旅宿，甚至人民自己住居的處所，在所不問。是以，對居家檢疫、隔離所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效果，應綜合檢視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的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司法院釋字第639、690號解釋參照），而為法律保留、正當行政程序及比例原則的檢視及認定。另原告雖主張：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不包括自宅以外的其他處所，原處分限定原告在防疫旅館內檢疫，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等。然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指定，以之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而言，不以民法上的住所為限，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對於不適與家人同住而自願選擇入住防疫旅館者，既無違其本意，主觀上視旅館為家，亦無不可。即便是強制入住防疫旅館，主觀上不欲視旅館為家，而是視為集中檢疫所的另一型態，仍是在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措施範圍內。況且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的概括規定，也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的檢疫類型，尚難認在防疫旅館檢疫已溢脫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文義。至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性質上與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集中檢疫」相當，都是具有剝奪人身自由性質的管制措施，具體的執行細節容有因規範對象的不同而有差異（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分別授權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可知），但不因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沒有相當於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的文字，即認為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能含括在防疫旅館檢疫的類型。原告就此部份的主張，應不可採。
　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7條、第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建構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原則。依此，有關人身自由的限制，應以法律規範為之。後來，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90號解釋：「……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稱系爭規定）……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系爭規定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固不影響其合憲性，惟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就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隔離規範為合憲解釋，然係作成警告性裁判，亦即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漏未規範強制隔離的期間或期間上限，於解釋當時（100年9月30日）雖然沒有立即達到違憲的程度，但因強制隔離的期間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的嚴重程度，仍宜有法律明確規範，假若立法者未能適時就此為適當的增刪修改，該規定即有違憲可能。傳染病防治法雖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後，分別於102年6月19日、103年6月4日、104年6月1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6月13日及108年6月19日修正，但仍無隔離或檢疫期間的有關規範，已有違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縱認隔離或檢疫期間涉及新型、未知的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等風險因素的評估，立法技術上無法預為具體明定，也應有具體明確的法律授權，始允由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時，得以立即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對於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方式、措施等，也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的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⒋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已訂有「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96年10月19日修正發布）及「港埠檢疫規則」（106年10月17日修正發布），然就COVID-19此一新型傳染病，尚有不足，於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於109年4月13日作成293號公告，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壹、應遵守事項：一、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㈠留在家中（或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㈡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其共同生活者須與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一起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佩戴醫用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應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不可共食。㈣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㈤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應以親友接送、自行駕車為優先，或搭乘防疫車隊、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㈥居家檢疫者請於搭車時主動出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並全程佩戴口罩。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之訪客進入家中時，禁止從事近距離(與非同住者未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或有15分鐘以上面對面接觸)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㈧上述1至6已於先前居家檢疫個案入境時，送達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中載明生效。二、違反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貳、其他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7頁以下）再於110年7月22日作成037號公告，公告修正「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臺灣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檢查。⒋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解除後，應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本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配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⒍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於家戶採『1人1室』隔離，因同1戶家中有非隔離者，除須具有獨立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同住者日常生活仍需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配戴口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及維持社交安全距離，且不可共食。⒏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㈡違反上述第3項規定，居家隔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裁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居家檢疫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上述其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二、其他注意事項……。三、本部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與本次公告不符部分，不再援用。」（本院卷第51頁以下。又037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業經衛生福利部以111年10月3日衛授疾字第1110200856號公告自111年10月3日停止適用）。上述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的規範；由於是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所應遵循事項的抽象性、一般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的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規定的生效要件，得為本院裁判所適用。被告原於本院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期日主張：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法規命令（本院卷第183頁）；其行政訴訟答辯㈡狀也記載：037號公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訂定，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命令（本院卷第225、228頁），但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改稱：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非法規命令，本身無規制效力，而是透過原處分中QR Code的連結始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產生規制效力等等（本院卷第405-407頁）。然而，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刊登在行政院公報公告周知，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上開公告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又以原處分所附QR Code連結037號公告，使公告內容成為原處分的一部分，此種作法並無法制依據，且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要求處分相對人須自行透過QR Code連結，探求處分的完整內容，始能知悉其所受規制的範圍與程度，顯然有違明確性原則。原處分所附QR Code僅能視為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法令內容當然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被告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的主張，應不可採，併予說明。
　⒌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三、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包含持臺灣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四、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一、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入境時須依指示配合於國際港埠或後送醫院採檢。同時，請您配合妥善保存COVID-19抗原家用快篩試劑，於指定日期進行快篩及回報健康關懷人員快篩結果，並配合衛生單位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期滿前採檢。違反前述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5、100-101頁）依此，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形成的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的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的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又依037號公告規定：「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可知居家檢疫的地點包括住家，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的範圍內（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的處所進行檢疫，037號公告則無規範；對於檢疫的期間亦無規定。就本件原處分而言，被告實際上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0625新聞稿「……因應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自今（110）年6月27日零時起（抵臺時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如下：一、『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過去14天旅遊史、含轉機）之檢疫措施：自空港或海港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須配合入住時、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旅客不需支付檢疫所及採檢費用。目前『重點高風險國家』為巴西（巴西變異株）、印度，含本次新增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共7國。二、前述7國旅遊史以外之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於居家檢疫期滿前配合進行PCR檢測。三、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自『重點高風險國家』航線航班返臺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符合規定之公司宿舍進行居家檢疫14天，且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據此，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原則上若非在集中檢疫所，就是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而無在自宅進行檢疫的類型，且檢疫期間一律為14日。然而，傳染病防治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定有明文，同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更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㈠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檢疫等措施。」第59條第3項有關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也是授權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辦理。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第2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練、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成立，目的在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機關共同執行防疫工作。雖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16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但沒有允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代各權責機關原有法定職掌的意思。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調各機關所形成的防疫措施或計畫，仍應透過各該權責機關依其作用法對外作成有關的行政行為。是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無取代衛生福利部發布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之法規命令的權限，更無以一紙新聞稿取代法規命令的可能。再者，0625新聞稿一改以往自國外入境旅客得在自宅檢疫的措施，採取較為嚴格的集中檢疫及在防疫旅館檢疫的措施，對人身自由的侵害強度較高，且如前所述，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的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具法規命令性質的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而是以0625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的重要內容，應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被告雖曾主張：037號公告在「依據」欄位中已有引用0625新聞稿，因此該新聞稿已成為法規命令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184頁），但後來又改口稱：新聞稿本身沒有效力，而是經由原處分作成，新聞稿的內容也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406頁）。然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檢疫措施，其實施對象、要件、方式及檢疫的期間等，均攸關人身自由受剝奪的程度，其內容應具體明確，此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授權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這是立法者授權，也是課予衛生福利部的義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發布新聞稿的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已就情況急迫的情形，簡化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的程序，並無因疫情緊急而無法作成法規命令的可能。被告上開主張為不可採。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可認定。　
  ㈣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零時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違反比例原則：
　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就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強制隔離規定（現為第48條第1項），在其理由書中表示：「強制隔離，旨在使主管機關得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使與外界隔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阻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其立法目的洵屬正當。雖強制隔離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系爭規定之強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自由，而面對新型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染病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人受感染死亡或重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92年3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以下簡稱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重大公共利益，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適當期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查、預防接種及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且因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段。又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以前述SARS疫情為例，該管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經驗、醫界處理之方法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眾嚴重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見，因而決定受隔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14日……）。且自人身自由所受侵害角度觀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雖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其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並無如拘禁處分對受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強制隔離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受隔離者尚未造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強制隔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自毋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相類。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與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對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強制隔離措施，目的不在處罰，而是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涉及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嚴重性等風險評估，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此於檢疫措施，亦可參採。
　⒉就原處分所欲防堵的Covid-19而言，被告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所謂接觸者，是指於患者症狀出現前兩日或出現後14日內有下列接觸情形者：與COVID-19患者在1公尺內面對面接觸，時間持續達15分鐘以上；直接為COVID-19患者提供照護而未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COVID-19患者同處在密閉環境中（包括共享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或在同一聚會）；以任何運輸方式與COVID-19患者親近地（在1公尺的距離內）旅行；其他當地風險評估出現的情況（本院卷第244頁）。據此，被告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
　⒊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前，自國外返臺的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然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出現，具有高傳播力。據被告提出歐洲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布有關歐盟及歐洲經濟區的Delta變異株傳播風險評估報告（Threat Assessment Brief：Implications for the EU/EEA on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Delta(B.1.617.2) variant of concern），載明Delta變異株的傳播力較Alpha變異株高40-60％（本院卷第371頁）；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的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也提及全球已逾85個國家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本院卷第377頁）；連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引述國內衛生部公布資訊，為病例數回升的報導（本院卷第379頁）；英國公共健康局（Public Health England）亦於110年6月18日、6月25日持續發布Delta變異株病例回升的資訊（本院卷第383頁），以上均顯示Delta變異株於當時是世界衛生組織警示適應能力最強之變病毒株的事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堵Delta變種病毒株入侵國土境內，並審酌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傳播力高，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12日新聞稿可以參照（本院卷第387頁），涵蓋率尚低，加上110年6月6日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的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此經媒體廣泛報導，已為公眾週知的事實，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的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的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的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的必要，於是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也作成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綜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是在衡酌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以往為強，且已在各國廣泛流行，而同時國人施打疫苗的涵蓋率低，有較高染疫、重症及住院的風險，衝擊醫療量能，基於預防原則，始將原先得在住家實施隔離、檢疫的措施，強化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實施隔離、檢疫，依當時的時空背景，亦非全無憑據。原告雖主張：在住家檢疫，仍可透過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科技輔助，達到防免居家檢疫者任意外出的目的，應無須強制在防疫旅館內檢疫等等。然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僅是用以查證受檢疫者所在位置，以心理強制的方式督促受檢疫者不要離開限定的處所，相較於在防疫旅館檢疫，透過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受檢疫者較不容易自由進出限定的處所，就阻隔傳染病之傳播鍊的成效而言，尚難認使用電子圍籬、電子監控能達成與在防疫旅館檢疫相同有效的成果。原告此部分主張，應不可採。
　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0625新聞稿作為限定入境民眾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14日的依據，而未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由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乙情，已如上述。0625新聞稿所稱實施14日檢疫部分，與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文獻建議的檢疫天數相當，也與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日起應進行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生效。」所示的檢疫天數相同，足見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仍是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的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的日數。由於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住家實施檢疫，均屬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實施檢疫的天數應符合比例原則，依前所述，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反之，逾14日者即可認屬違反比例原則。本件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不僅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檢疫日數不符．也與0625新聞稿或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的日數不符，應已違反比例原則。又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表示：「……二、具國外旅遊史者應居家檢疫14日，其檢疫起始日（第0日）由離開疫情流行地區日期（旅遊史回溯）或入境日期起算；檢疫解除日為檢疫起始日次日起第15日，該日凌晨零時即為解除……舉例如下：……㈡檢疫起始日為入境日：民眾109年2月1日從湖北直飛臺灣，入境日為109年2月1日，檢疫起始日為109年2月1日，解除日為109年2月16日，補償期間為109年2月2日至109年2月15日，共14日。……。」（本院卷第247頁以下）依此可知，衛生福利部認為入境當日不計入檢疫14日計算。被告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主張：檢疫14日的計算，以入境日為始日，始日不予計算，故14日應自入境翌日起算，且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入境日當天的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自不應計入檢疫日數等等。然而事實上，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即受檢疫處分的拘束，要求立即至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產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束性效果。所謂始日不計入的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再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其立法說明：「第5項係本條第2項本文之例外規定。如行政機關為吊扣執照、或為停止營業等不利人民之行政處分，若始日不計算在內，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如此計算，均對人民不利，故設本項前段規定。但有時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反較為有利，此時即仍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計算，爰設本項但書規定。」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的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的起始日，除有其他更有利於人民的規定外，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不予遞延至次日。被告及衛生福利部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　
　㈤原處分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主要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所有相關法令、事實涵攝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為已足（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94號、100年度判字第2175號、105年度判字第26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上方表格有關姓名、身分證/護照號碼、國籍、性別、航/船班、「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急促等）或以下症狀」、過去14天內是否曾接觸疑似或確診武漢肺炎之病人、請填列過去14天內曾去過的所有國家（含港澳地區）、來臺目的、是否持有登機/船前3天內採檢的Covid-19檢驗陰性報告等欄位，是由入境民眾填載，相當於疫情調查的資訊，不具規制效力，然相關欄位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受處分的原因事實與自國外入境有關。又原處分第1頁中間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罰鍰」等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何款規定所為，然上開內容搭配原處分第1頁下方檢疫起始日、檢疫結束日、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及原處分第2頁上方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第5點「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的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被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課予原告負有詳實申報疫情調查、配合進行居家檢疫，以及配合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等行政法上義務， 內容尚稱明確，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第2頁下方所附QR Code連結，僅是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所連結的法令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不具規制效力，已如上述，併予說明。
　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其規範目的，在使人民得以識別作成行政處分的機關名義，以資判斷處分機關作成該處分是否合法，以及應以何機關為對造請求行政救濟。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已足使人民識別處分機關的名義判定，而非所有處分一律均須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始屬適法。書面行政處分未依前開規定記載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如因而不能辨認處分機關，則構成行政處分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應屬無效；如未達不能辨認處分機關之情形，則不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41號、109年度年上字第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視原處分，雖蓋有處分機關即被告的名稱，但沒有被告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然原處分是以電子方式作成的行政處分，透過網路傳送至原告行動電話，有原告擷取的行動電話畫面可以參照（本院卷第45頁）。又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指公文（含行政處分）以電子文件的形式對外發生效力時，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據此，被告以電子文件的形式作成原處分送達原告，無須機關首長的簽署。縱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相較於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而言，具有特別法的地位，應優先適用。然如前所述，原處分雖然沒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此一瑕疵尚非一般人一望可知，未達重大明顯的程度，非屬無效的行政處分。審酌原處分已記載處分機關，且附有憑證，以提示供檢疫查驗人員檢查，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一望即能判斷處分機關為被告無誤。原告亦已就原處分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因此一瑕疵而有何權利受損情形。是就本件而言，此一程序瑕疵，尚無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的程度，即不應以此確認原處分違法。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
    綜上，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李君豪
　　　                                法  官　楊坤樵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1153號
111年10月6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彭天豪                                      
訴訟代理人  周宇修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李郁婷律師
被      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代  表  人  周志浩（署長）    
訴訟代理人  李荃和律師
            吳佳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處分違法。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於民國110年8月22日自美國入境，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同日開立編號02-2108-0055900「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下稱原處分）。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住防疫旅館，於110年9月5日解除隔離後，返家進行7日自主健康管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0年9月30日提起本件確認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於收受原處分後，雖有30日提起訴願期間，惟原告於提起訴願前，已完成原處分的隔離要求，原處分已執行完畢而不復存在，且原告所受人身自由的限制不可回復，故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之訴，無違補充性原則。又原告因工作之故，經常往返他國，可合理期待未來將受被告反覆作成類似處分，而有人身自由及財產權侵害的可能，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46號解釋，原告有確認利益。
  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84、567號解釋及釋字第443、636、664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原處分令原告於一定期間內拘束人身自由在一定處所，已構成拘禁，縱無憲法保留，亦應由法律明確規定。被告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作成原處分，然該條款所稱「居家檢疫」，文義上是指於住家進行檢疫措施，不包含在住家以外處所進行檢疫。被告將「居家」要件不當擴大解釋為旅館，已脫離文義。就體系解釋而言，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如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且「令遷入指定之處所」對人民自由、權利的侵害與限制，較「居家」為甚，被告不得擴張解釋「居家」要件。
　㈢衛生福利部110年7月22日衛授疾字第1100200037號公告（下稱037號公告)變更其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的「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下稱293號公告），強制原告須在防疫旅館行居家檢疫。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記者會表示是因應傳染力較高的Delta病毒。但無任何證明顯示在自宅隔離不足以因應Delta病毒，而須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被告採用對人民權益侵害較大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有違比例原則。又即便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入境者全數強制在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檢疫，仍有駐臺外國使節或外交人員入境後在自宅居家隔離的情形，顯見被告亦認同居家檢疫即足以避免疫情擴散，加上電子圍籬等監控措施，居家檢疫足以達到防疫效果，無須採行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再者，據相關統計，自109年4月4日至110年7月3日，境外入境者感染人數比例僅0.45％；截至110年9月9日止，境外移入的確診數僅占全國染疫人口的9％。是以，統計上亦無合理依據足以支持對已取得核酸檢測報告陰性證明而獲准入境的旅客，一律採取強度高於境內居民（居家隔離）的強制入住防疫旅館措施。相較於其他國家對入境旅客的限制措施，被告無差別的命所有入境者進行14日防疫旅館強制隔離，不問入境者是否已施打疫苗而得減少隔離天數或免除隔離、亦不問入境者是否有獨立自宅可行居家隔離，嚴重違反比例原則。
　㈣原告無相關確診症狀，亦未接觸疑似或確診患者，究係基於何事實及理由應強制在防疫旅館檢疫，原告無從明瞭，原處分有事實及理由記載不完備的瑕疵。又原處分僅載明「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未特定法令名稱及條號，無法得知法源依據，有違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再者，原處分未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或蓋章，也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
　㈤參據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號行政訴訟判決見解，被告作成原處分應優先適用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前段規定，始日不計時刻應以1日論。因此，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返臺入境，當日即應以1日論之，自該日起算14日，原告應於9月4日凌晨即解除隔離，然原處分卻以9月5日24時為檢疫結束日，顯有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
  ㈥聲明：確認原處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處分第3頁第7點明確記載，如不服原處分者，得繕具訴願書提起訴願。縱原告身處防疫旅館隔離，仍可表明不服原處分之旨，視為提起訴願。原告未提起訴願，於訴願期間經過後，逕提起本件確認訴訟，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關於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原告起訴不合法。
　㈡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有關居家檢疫規定，並非僅從狹義或形式上的「居家」概念理解，自該法整體規範意旨及立法目的可知，為防止疫情擴大，無論是居家檢疫或集中檢疫、隔離治療等措施，皆是將傳染病阻隔在一定空間內，只要是可供受隔離者使用的特定空間，均屬「居家」所得理解與涵蓋的範圍。縱認強制入住防疫旅館非屬居家檢疫的範疇，亦可理解為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其他必要之措施」。是以，原處分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也沒有違反法律保留與明確性原則。
　㈢原處分第2頁中間左邊欄位有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下方欄位載明依傳染病防制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又自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須入住防疫旅館的規定，最早於110年6月25日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記者會上發布，並於同時間作成新聞稿（下稱0625新聞稿），後又作成037號公告。原告於110年7月26日出境，同年8月22日自美國返臺入境，故原告於出國前已可知悉此一最新規定，且原處分附有QRcode，方便處分相對人自行連結至037號公告，知悉相關檢疫措施及依據，原處分應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雖無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原處分第2頁下方填發單位欄已載明「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形式上觀之，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知悉處分機關為被告，無重大明顯瑕疵，亦不影響處分實質內容與結果。
　㈣依世界衛生組織西元2020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檢疫措施建議暫時指引，說明檢疫目的為限制個人活動或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以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再參酌西元2020年2月11日發布防堵回國旅客檢疫COVID-19病毒及隔離措施指引，針對隔離措施的時間建議應持續最長14天，方足以阻斷病毒傳播，故被告對於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實施隔離14天的措施，有其必要。又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病毒有超高傳播力，各國均盡力防堵該病毒入侵國境，審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14.87％，以及各國感染Delta病毒的本土群聚案例，認為境外移入傳播風險高，293號公告已不足以達成居家檢疫的政策目的，故針對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採較嚴格的檢疫作為，即須至集中檢疫所檢疫；對於非屬上開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者，則提供選擇入住經地方政府核可的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隔離，已針對不同情況為不同強度的管制，符合比例原則。
　㈤依0625新聞稿可知居家檢疫14日，始日為入境日。又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及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下稱衛福部109年4月6日函）所示，該14日應自入境翌日，於本件即為110年8月23日起算。依當時時空背景，每日入境旅客多達2、3千人，在難以掌握旅客自機場入住防疫旅館的路程時間下，以入境翌日為隔離起始日，有其明確性與必要性。又基於防疫目的，並非入境當日晚上12點始進入居家檢疫處所，縱使入境當日晚上12點前已進入居家檢疫處所，就該未達1日的零碎時間不應計入居家檢疫日數，故原處分居家檢疫的結束時間即110年9月5日24時，與0625新聞稿及037公告無違。
  ㈥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後述爭點外，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且有原處分（本院卷第45頁）、原告入出境機票及入住防疫旅館的收據（本院卷第205-207頁）等可以證明，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爭點包括：㈠原告起訴是否違反確認訴訟補充性原則？㈡被告有無作成原處分的權限？㈢原處分是否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㈣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㈤原處分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是否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㈥原處分有關檢疫期間的起訖是否合法？
五、本院的判斷：
  ㈠原告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沒有違反補充性原則：
　⒈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亦同。……（第3項）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但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不在此限。」第196條第2項規定：「撤銷訴訟進行中，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者，於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時，行政法院得依聲請，確認該行政處分為違法。」行政訴訟法為彌補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等既有訴訟類型，可能 發生權利保護漏洞，於是明定對於「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得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依前揭規定，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包括「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及「繼續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前者指原告於起訴時，即直接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後者則指原告原係提起撤銷訴訟，於訴訟中發生處分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或已消滅事由，於是轉換訴訟類型，改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惟法律關係涉及行政處分者，當事人如有爭執，本應以撤銷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或以課予義務訴訟請求作成特定內容的行政處分。故對於行政處分的救濟，以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為原則，僅於行政處分已執行而實現規制效力，且無回復原狀可能者，或行政處分已消滅時，方許其提起確認訴訟。惟若當事人因逾越起訴期限或因未經合法訴願程序，已不得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者，亦不得以提起確認訴訟的方式，規避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的法定要件。此由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3項規定：「確認訴訟，於原告得提起或可得提起撤銷訴訟、課予義務訴訟或一般給付訴訟者，不得提起之」即明，此即為一般所稱確認訴訟的補充性原則。反之，倘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未遲誤法定救濟期間，惟提起撤銷訴訟已無回復原狀的可能者，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提起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前99年度10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因其並無規避訴願程序及起訴期間的限制，即非以「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取代遲誤的「撤銷訴訟」，自無違反上述確認訴訟補充性的要求（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抗字第368號裁定、109年度裁字第2368號裁定意旨參照）。 
　⒉原告於110年8月22日入境，於當日即收受送達被告作成的原處分，並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防疫旅館內進行14日的居家檢疫。原告雖然沒有於原處分送達翌日起30日內（訴願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參照）循訴願程序救濟，而逕於110年9月30日向本院提起確認原處分為違法的訴訟。然原處分限定原告在特定的防疫旅館內進行居家檢疫的期間為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期滿解除居家檢疫後，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即9月6日至同月12日，故在原告得提起訴願救濟的30日內，原處分即已執行完畢而無回復原狀的可能。原告在此情形下，縱使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原處分也無回復原狀的可能，無提起訴願及撤銷訴訟的實益及必要，亦無規避撤銷訴訟的法定要件可言，自得依行政訴訟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逕提起「自始的處分違法確認訴訟」。被告主張：原告本可提起訴願，卻不為，待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方提起本件確認處分違法的訴訟，違反補充性原則，起訴不合法等等，應有誤會，而不可採。
　㈡被告有作成原處分的權限：
　　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5款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病防治需要，得委任所屬疾病管制署辦理下列事項：……五、本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之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第3項）前2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衛生福利部依上開規定，以105年8月10日部授疾字第1050100804號公告，將辦理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至第60條規定的國際及指定特殊港埠檢疫相關事項委任被告辦理（本院卷第389-390頁），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第22卷第152期，105年8月15日，本院卷第391頁），被告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核屬上開公告授權的範圍，並無缺乏事務處理權限的違法情事。
　㈢原處分限定原告於一定期間內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雖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然以0625新聞稿規範檢疫方式及檢疫期間部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⒈傳染病防治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於傳染病病人之處置措施如下：一、第一類傳染病病人，應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二、第二類、第三類傳染病病人，必要時，得於指定隔離治療機構施行隔離治療。三、第四類、第五類傳染病病人，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防治措施處置。」第48條規定：「（第1項）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之處置。（第2項）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傳染病之危險群及特定對象實施防疫措施；其實施對象、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8條第1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施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一、對前往疫區之人員提供檢疫資訊、防疫藥物、預防接種或提出警示等措施。二、命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詳實申報傳染病書表，並視需要提出健康證明或其他有關證件。三、施行健康評估或其他檢疫措施。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五、對未治癒且顯有傳染他人之虞之傳染病病人，通知入出國管理機關，限制其出國（境）。六、商請相關機關停止發給特定國家或地區人員之入國（境）許可或提供其他協助。」第59條第3項規定：「……前條第1項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依上開規定可知，傳染病防治法針對確診的傳染病病人、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以及入、出國（境）人員，分別定有不同的防疫及檢疫措施規範。衛生福利部以109年1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030號公告，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後，被告依上述規定分類，對於經防疫主管機關疫情調查（俗稱疫調）後，認為可能與COVID-19確診者接觸的民眾，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隔離通知書」（下稱集中隔離）；對有流行地區旅遊史、居住史的入境民眾或航空公司機組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開立「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通知書」（下稱集中檢疫），限制人民留在政府指定的集中場所（集中檢疫、集中隔離），或自宅、親友住所、公司宿舍、防疫旅館（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內，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以達阻斷傳染病傳染、蔓延的行政目的。
　⒉因應COVID-19疫情擴大至全球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陸續提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及擴大地區範圍，並提高入境者管理強度。自109年3月19日起，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天，自3月21日起提升全球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三級：警告」。為因應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人數遽增，可能發生居家檢疫者或隔離者因在臺無固定居所，或因獨居無法自理生活，或因不適合與家人同住等，有進住防疫旅宿接受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的需求，為顧及接受居家檢疫者或居家隔離者權益及國內防疫安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09年3月30日訂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防疫旅館設置及管理」。合法旅宿業者得據此就旅客入住安排、門禁管理及安全維護、房間設備、環境清潔及廢棄物清理及人員健康管理等項目進行檢視及規劃，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請為防疫旅宿；地方政府則督導防疫旅宿的管理並進行抽核。此種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的模式，其強度介於在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以及在「自宅」檢疫、隔離之間。受檢疫、隔離者在集中檢疫所檢疫、隔離，是由行政機關直接派員執行，管理上較為嚴謹，不易自由出入，也最具防疫成效；而在防疫旅館檢疫、隔離，則是在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下受拘束，且受檢疫、隔離者得自行選擇入住的防疫旅館，較有自主、彈性的空間，但旅宿業者不具公權力，管制的強度不比集中檢疫所；至於在自宅、親友住處檢疫、隔離的情形，政府負擔的檢疫成本較低，且因環境的親近性，相對而言是對人民限制較小的管制方式，但同時因與家人、親友同住，且有違規外出的可能性，難以即時阻止，有導致疫情擴散的風險。然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自宅檢疫、隔離，都是為達阻斷疫情傳播之目的，以行政處分此一高權措施，施以罰鍰制裁的心理上強制，違反人民意願，使其身體受拘束在一定侷限空間內，無從依憑己意離開，行動自由受到限制，而達於人身自由遭剝奪的程度。至於該侷限空間是否為國家興建或管理的公共設施，或私營旅宿，甚至人民自己住居的處所，在所不問。是以，對居家檢疫、隔離所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效果，應綜合檢視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意旨、涉及的事物領域、侵害基本權的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的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的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司法院釋字第639、690號解釋參照），而為法律保留、正當行政程序及比例原則的檢視及認定。另原告雖主張：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不包括自宅以外的其他處所，原處分限定原告在防疫旅館內檢疫，不符合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等等。然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所稱「居家」檢疫，應指相較於由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集中檢疫）而言，受檢疫者得自由指定，以之為檢疫期間內棲身住居的處所而言，不以民法上的住所為限，也不以長久住居為必要，亦包括親友住家或公司宿舍等。對於不適與家人同住而自願選擇入住防疫旅館者，既無違其本意，主觀上視旅館為家，亦無不可。即便是強制入住防疫旅館，主觀上不欲視旅館為家，而是視為集中檢疫所的另一型態，仍是在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措施範圍內。況且該條款尚有「其他必要措施」的概括規定，也足以含括此種較集中檢疫管制寬鬆的檢疫類型，尚難認在防疫旅館檢疫已溢脫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文義。至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性質上與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集中檢疫」相當，都是具有剝奪人身自由性質的管制措施，具體的執行細節容有因規範對象的不同而有差異（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分別授權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可知），但不因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沒有相當於同法第48條第1項規定「令遷入指定之處所」的文字，即認為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能含括在防疫旅館檢疫的類型。原告就此部份的主張，應不可採。
　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43號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8條規定即較為詳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392號解釋理由書），而憲法第7條、第9條至第18條、第21條及第22條之各種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23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建構層級化的法律保留原則。依此，有關人身自由的限制，應以法律規範為之。後來，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690號解釋：「……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之傳染病防治法（下稱舊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由該管主管機關予以留驗；必要時，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檢查，或施行預防接種等必要之處置。』（下稱系爭規定）……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系爭規定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予以規範……固不影響其合憲性，惟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於受強制隔離處置時，人身自由即遭受剝奪，為使其受隔離之期間能合理而不過長，仍宜明確規範強制隔離應有合理之最長期限……，相關機關宜儘速通盤檢討傳染病防治法制。」就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隔離規範為合憲解釋，然係作成警告性裁判，亦即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漏未規範強制隔離的期間或期間上限，於解釋當時（100年9月30日）雖然沒有立即達到違憲的程度，但因強制隔離的期間涉及人身自由受剝奪的嚴重程度，仍宜有法律明確規範，假若立法者未能適時就此為適當的增刪修改，該規定即有違憲可能。傳染病防治法雖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後，分別於102年6月19日、103年6月4日、104年6月17日、104年12月30日、107年6月13日及108年6月19日修正，但仍無隔離或檢疫期間的有關規範，已有違釋字第690號解釋意旨。縱認隔離或檢疫期間涉及新型、未知的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等風險因素的評估，立法技術上無法預為具體明定，也應有具體明確的法律授權，始允由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時，得以立即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對於實施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方式、措施等，也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以法規命令為具體的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⒋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已訂有「傳染病危險群及特定對象檢查辦法」（96年10月19日修正發布）及「港埠檢疫規則」（106年10月17日修正發布），然就COVID-19此一新型傳染病，尚有不足，於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於109年4月13日作成293號公告，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壹、應遵守事項：一、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㈠留在家中（或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㈡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㈢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儘量與家人分開居住，其共同生活者須與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一起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佩戴醫用口罩與良好衛生習慣），並應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不可共食。㈣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㈤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應以親友接送、自行駕車為優先，或搭乘防疫車隊、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不得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㈥居家檢疫者請於搭車時主動出示『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並全程佩戴口罩。㈦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對象之訪客進入家中時，禁止從事近距離(與非同住者未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或有15分鐘以上面對面接觸)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㈧上述1至6已於先前居家檢疫個案入境時，送達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或地方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中載明生效。二、違反上述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貳、其他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7頁以下）再於110年7月22日作成037號公告，公告修正「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⒉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請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下稱居家隔離通知書）』或『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通知書）』，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並配合提供臺灣手機號碼、回復雙向簡訊健康情形等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應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之檢查。⒋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解除後，應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本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⒌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配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方式儘速就醫，未經上述程序不得逕行外出就醫就診，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⒍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⒎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若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於家戶採『1人1室』隔離，因同1戶家中有非隔離者，除須具有獨立專用房間（含衛浴設備），同住者日常生活仍需採取適當防護措施，包括落實配戴口罩、遵守呼吸道衛生、勤洗手以加強執行手部衛生、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及維持社交安全距離，且不可共食。⒏居家檢疫者抵臺後應全程配戴口罩，依居家檢疫通知書所列交通方式，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搭乘防疫車隊、入住防疫旅宿時，請主動出示居家檢疫通知書收執聯。㈡違反上述第3項規定，居家隔離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7條裁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居家檢疫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違反上述其他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規定者，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可裁處最高新臺幣100萬元罰鍰。二、其他注意事項……。三、本部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200293號公告，與本次公告不符部分，不再援用。」（本院卷第51頁以下。又037號公告「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業經衛生福利部以111年10月3日衛授疾字第1110200856號公告自111年10月3日停止適用）。上述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48條第2項及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對於應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有關防疫、檢疫所應遵循的具體管制措施及方式等，為細節性的規範；由於是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時所應遵循事項的抽象性、一般性規範，核屬行政程序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的法規命令，且已刊登於行政院公報，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57條第3項規定的生效要件，得為本院裁判所適用。被告原於本院111年3月18日準備程序期日主張：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是法規命令（本院卷第183頁）；其行政訴訟答辯㈡狀也記載：037號公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訂定，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法規命令（本院卷第225、228頁），但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改稱：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非法規命令，本身無規制效力，而是透過原處分中QR Code的連結始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產生規制效力等等（本院卷第405-407頁）。然而，037號公告及293號公告均刊登在行政院公報公告周知，實施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者如違反公告內容，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5條規定的行政處罰，可見上開公告已對外發生法律效果，難認無規制效力。又以原處分所附QR Code連結037號公告，使公告內容成為原處分的一部分，此種作法並無法制依據，且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要求處分相對人須自行透過QR Code連結，探求處分的完整內容，始能知悉其所受規制的範圍與程度，顯然有違明確性原則。原處分所附QR Code僅能視為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法令內容當然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被告於本院111年10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的主張，應不可採，併予說明。
　⒌原處分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入境旅客應入住防疫旅宿或集中檢疫所，抵臺後請全程佩戴口罩，儘速前往預先安排之檢疫地點且不得搭乘大眾運輸。……二、留在檢疫地點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三、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包含持臺灣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四、如有發燒、咳嗽、腹瀉、嗅味覺異常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請佩戴醫用口罩，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依指示儘速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至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2021年08月22日（工作人員填）……檢疫結束日：2021年09月05日24時……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防疫旅館……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65號……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一、應儘量避免非必要之訪客拜訪，若有訪客，禁止從事近距離或群聚型之活動，如從事業務、近距離派對、遊戲、賭博或其他相類似之活動。……四、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入境時須依指示配合於國際港埠或後送醫院採檢。同時，請您配合妥善保存COVID-19抗原家用快篩試劑，於指定日期進行快篩及回報健康關懷人員快篩結果，並配合衛生單位於指定日期前往指定醫療院所進行期滿前採檢。違反前述規定者，將依傳染病防治法第69條裁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7天，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本院卷第45、100-101頁）依此，被告以原處分對原告形成的規制內容包括兩大部分，一是037號公告規定應遵守的事項，另一則是在檢疫的地點及期間內禁止外出。又依037號公告規定：「一、應遵守事項：㈠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對象應遵守事項如下：⒈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間，應留在家中（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地方政府指定範圍內），禁止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可知居家檢疫的地點包括住家，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地方政府指定的範圍內（如集中檢疫所），但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得在住家進行檢疫，或僅得在政府指定的處所進行檢疫，037號公告則無規範；對於檢疫的期間亦無規定。就本件原處分而言，被告實際上是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5日發布的0625新聞稿「……因應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自今（110）年6月27日零時起（抵臺時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如下：一、『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旅客』（過去14天旅遊史、含轉機）之檢疫措施：自空港或海港入境後一律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須配合入住時、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旅客不需支付檢疫所及採檢費用。目前『重點高風險國家』為巴西（巴西變異株）、印度，含本次新增英國、祕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共7國。二、前述7國旅遊史以外之所有入境旅客，入境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14天，且於居家檢疫期滿前配合進行PCR檢測。三、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自『重點高風險國家』航線航班返臺後，應入住防疫旅館或符合規定之公司宿舍進行居家檢疫14天，且檢疫期滿進行PCR檢測。」所示標準辦理，即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據此，自110年6月27日零時起，原則上若非在集中檢疫所，就是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而無在自宅進行檢疫的類型，且檢疫期間一律為14日。然而，傳染病防治法的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法第2條定有明文，同法第5條第1項第1款第1目更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下簡稱地方主管機關）執行本法所定事項權責劃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機關：㈠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檢疫等措施。」第59條第3項有關檢疫方式、程序、管制措施、處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規則，也是授權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辦理。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衛生福利部依傳染病防治法第17條規定「（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嚴重程度，認有統籌各種資源、設備及整合相關機關（構）人員之必要時，得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人員擔任指揮官，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後備軍人組織、民間團體執行防疫工作；必要時，得協調國軍支援。（第2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編組、訓練、協助事項及作業程序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所成立，目的在統一指揮、督導及協調各機關共同執行防疫工作。雖然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第16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1百萬元以下罰鍰：……三、違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第7條規定實施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但沒有允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取代各權責機關原有法定職掌的意思。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協調各機關所形成的防疫措施或計畫，仍應透過各該權責機關依其作用法對外作成有關的行政行為。是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無取代衛生福利部發布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之法規命令的權限，更無以一紙新聞稿取代法規命令的可能。再者，0625新聞稿一改以往自國外入境旅客得在自宅檢疫的措施，採取較為嚴格的集中檢疫及在防疫旅館檢疫的措施，對人身自由的侵害強度較高，且如前所述，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應行集中檢疫，或應在防疫旅館檢疫，檢疫期間為何等，應屬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措施的重要事項，應依同法第59條第3項規定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始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然而具法規命令性質的037號公告就此未有任何規範，而是以0625新聞稿建構剝奪人身自由之檢疫措施的重要內容，應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據此作成的原處分即非適法。被告雖曾主張：037號公告在「依據」欄位中已有引用0625新聞稿，因此該新聞稿已成為法規命令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184頁），但後來又改口稱：新聞稿本身沒有效力，而是經由原處分作成，新聞稿的內容也成為處分的一部分等等（本院卷第406頁）。然有關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4款規定的檢疫措施，其實施對象、要件、方式及檢疫的期間等，均攸關人身自由受剝奪的程度，其內容應具體明確，此所以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授權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規範，這是立法者授權，也是課予衛生福利部的義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發布新聞稿的方式省略應由衛生福利部訂定法規命令的程序，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的授權意旨。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時，除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先公告周知者外，應於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載明下列事項︰一、訂定機關之名稱，其依法應由數機關會同訂定者，各該機關名稱。二、訂定之依據。三、草案全文或其主要內容。四、任何人得於所定期間內向指定機關陳述意見之意旨。」已就情況急迫的情形，簡化行政機關擬訂法規命令的程序，並無因疫情緊急而無法作成法規命令的可能。被告上開主張為不可採。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可認定。　
  ㈣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零時在防疫旅館內進行檢疫，違反比例原則：
　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90號解釋就91年1月30日修正公布的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強制隔離規定（現為第48條第1項），在其理由書中表示：「強制隔離，旨在使主管機關得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留置於指定之處所，使與外界隔離，並進而為必要之檢查、治療等處置，以阻絕傳染病之傳染蔓延，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健康，其立法目的洵屬正當。雖強制隔離將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遭受剝奪，其是否違反比例原則，仍應採嚴格標準予以審查。惟系爭規定之強制隔離，其目的並非直接出於拘束上開受隔離者之人身自由，而面對新型傳染病之突然爆發，或各種法定、指定傳染病之快速蔓延，已（或將）造成全國各地多人受感染死亡或重大傷害之嚴重疫情（例如92年3月間爆發之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以下簡稱SARS），為阻絕疫情之蔓延，使疫情迅速獲得控制，降低社會之恐懼不安等重大公共利益，將曾與傳染病病人接觸或疑似被傳染者令遷入指定之處所施行適當期間之必要強制隔離處置，進而予以觀察、檢查、預防接種及治療，除可維護受隔離者個人之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且因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方法，自屬必要且有效控制疫情之手段。又雖系爭規定並未就強制隔離之期間詳為規定，惟必要處置期間之長短，事涉傳染病之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之嚴重性，自應由該管主管機關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之意見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決定（以前述SARS疫情為例，該管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於衡量當時世界各國對該疫情尚無處理之經驗、醫界處理之方法亦無定論，及該疫情已造成國內外民眾嚴重之傷亡等情況，暨參酌世界衛生組織之意見，因而決定受隔離處分者之隔離期間為14日……）。且自人身自由所受侵害角度觀之，系爭規定必要處置所包含之強制隔離，雖使受隔離者人身自由受剝奪，但除可維護其生命與身體健康外，並無如拘禁處分對受拘禁者人格權之重大影響。綜上，強制隔離乃為保護重大公益所採之合理必要手段，對受隔離者尚未造成過度之負擔，並未牴觸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強制隔離既以保障人民生命與身體健康為目的，而與刑事處罰之本質不同，已如前述，故其所須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自毋須與刑事處罰之限制被告人身自由所須踐行之程序相類。強制隔離與其他防疫之決定，應由專業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之知識，通過嚴謹之組織程序，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作成客觀之決定，以確保其正確性，與必須由中立、公正第三者之法院就是否拘禁加以審問作成決定之情形有別。且疫情之防治貴在迅速採行正確之措施，方得以克竟其功。傳染病防治之中央主管機關須訂定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包括預防接種、傳染病預防、疫情監視、通報、調查、檢驗、處理及訓練等措施；地方主管機關須依據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傳染病防治政策、計畫及轄區特殊防疫需要，擬訂執行計畫，並付諸實施……對傳染病相關防治措施，自以主管機關較為專業，由專業之主管機關衡酌傳染病疫情之嚴重性及其他各種情況，決定施行必要之強制隔離處置，自較由法院決定能收迅速防治之功。……。」揭示傳染病防治法中的強制隔離措施，目的不在處罰，而是為阻斷傳染病快速蔓延，避免國人感染死亡或傷害，在無其他對人民權利侵害較小方法的情況下，所採取的必要手段；有關必要隔離期間的長短或施行方式，涉及傳染病病源、傳染途徑、潛伏期及其傷害嚴重性等風險評估，應由主管機關基於醫療與公共衛生的知識，衡酌各種情況，並參酌世界衛生組織的意見而為決定。此於檢疫措施，亦可參採。
　⒉就原處分所欲防堵的Covid-19而言，被告提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09年3月19日發布圍堵COVID-19對個人隔離之考量的暫時性指引（Considerations for quarantine of individuals in the context of containment for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Interim guidance），指出檢疫目的是為區隔具感染風險的人，監測其症狀並及早發現個案；世界衛生組織建議與COVID-19患者接觸者應自最後接觸日起檢疫14日；所謂接觸者，是指於患者症狀出現前兩日或出現後14日內有下列接觸情形者：與COVID-19患者在1公尺內面對面接觸，時間持續達15分鐘以上；直接為COVID-19患者提供照護而未使用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與COVID-19患者同處在密閉環境中（包括共享的工作場所、教室或家庭或在同一聚會）；以任何運輸方式與COVID-19患者親近地（在1公尺的距離內）旅行；其他當地風險評估出現的情況（本院卷第244頁）。據此，被告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實施期間為14天的檢疫或隔離措施，尚非無據。
　⒊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0625新聞稿前，自國外返臺的旅客得在住家實施檢疫。然自109年10月起源於印度的Delta變種病毒株出現，具有高傳播力。據被告提出歐洲疾病預防及管制中心於110年6月23日發布有關歐盟及歐洲經濟區的Delta變異株傳播風險評估報告（Threat Assessment Brief：Implications for the EU/EEA on the spread of the SARS-CoV-2 Delta(B.1.617.2) variant of concern），載明Delta變異株的傳播力較Alpha變異株高40-60％（本院卷第371頁）；世界衛生組織於110年6月22日發布的COVID-19每週流行病學更新報告（Weekly epidemiological update on COVID-19）也提及全球已逾85個國家出現Delta變異株病例（本院卷第377頁）；連疫苗接種率較佳的以色列與英國，亦分別在110年6月22日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引述國內衛生部公布資訊，為病例數回升的報導（本院卷第379頁）；英國公共健康局（Public Health England）亦於110年6月18日、6月25日持續發布Delta變異株病例回升的資訊（本院卷第383頁），以上均顯示Delta變異株於當時是世界衛生組織警示適應能力最強之變病毒株的事實。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堵Delta變種病毒株入侵國土境內，並審酌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傳播力高，而當時我國疫苗涵蓋率僅有14.87％，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7月12日新聞稿可以參照（本院卷第387頁），涵蓋率尚低，加上110年6月6日發生自秘魯返臺至屏東枋山居家檢疫的祖孫，因身體不適確診收治，短短幾日內，傳播鏈從家人衍生到計程車司機，最終擴及社區群聚感染，迅速累積多起確診病例，此經媒體廣泛報導，已為公眾週知的事實，評估Delta變異株有造成國人大量染疫，產生較高重症住院的風險，對醫療體系負擔造成衝擊等，認為在住家隔離或檢疫的措施已有不足，仍有提高疫情擴散的可能性，有提升管制強度的必要，於是發布0625新聞稿要求自重點高風險國家入境的旅客應入住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公費）實施14天的集中檢疫；自其他國家入境的旅客則在合格的防疫旅館或政府設立的集中檢疫所（自費）實施14天的居家檢疫。衛生福利部也作成037號公告，變更293號公告內容。綜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衛生福利部是在衡酌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以往為強，且已在各國廣泛流行，而同時國人施打疫苗的涵蓋率低，有較高染疫、重症及住院的風險，衝擊醫療量能，基於預防原則，始將原先得在住家實施隔離、檢疫的措施，強化為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內實施隔離、檢疫，依當時的時空背景，亦非全無憑據。原告雖主張：在住家檢疫，仍可透過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科技輔助，達到防免居家檢疫者任意外出的目的，應無須強制在防疫旅館內檢疫等等。然電子圍籬、電子監控等僅是用以查證受檢疫者所在位置，以心理強制的方式督促受檢疫者不要離開限定的處所，相較於在防疫旅館檢疫，透過旅宿業者的經營管理，受檢疫者較不容易自由進出限定的處所，就阻隔傳染病之傳播鍊的成效而言，尚難認使用電子圍籬、電子監控能達成與在防疫旅館檢疫相同有效的成果。原告此部分主張，應不可採。
　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以0625新聞稿作為限定入境民眾在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14日的依據，而未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9條第3項規定由衛生福利部以法規命令為具體規範，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乙情，已如上述。0625新聞稿所稱實施14日檢疫部分，與上述世界衛生組織有關文獻建議的檢疫天數相當，也與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具有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地區旅遊史者，於入境日起應進行14日居家檢疫，期間不得外出，亦不得出境，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自即日生效。」所示的檢疫天數相同，足見於衛生福利部作成037號公告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或衛生福利部仍是以14日作為檢疫期間的標準，並未因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較強、全球蔓延而改變檢疫的日數。由於無論是在集中檢疫所、防疫旅館或住家實施檢疫，均屬剝奪人身自由的重大限制，實施檢疫的天數應符合比例原則，依前所述，應可認檢疫14日為當時可接受為防疫必要而剝奪人身自由的期間上限。反之，逾14日者即可認屬違反比例原則。本件原處分命原告自110年8月22日至同年9月5日24時實施檢疫，其檢疫期間顯已逾14日，不僅與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檢疫日數不符．也與0625新聞稿或衛生福利部109年2月6日衛授疾字第1090100221號公告的日數不符，應已違反比例原則。又衛生福利部109年4月6日衛部救字第1091361129號函表示：「……二、具國外旅遊史者應居家檢疫14日，其檢疫起始日（第0日）由離開疫情流行地區日期（旅遊史回溯）或入境日期起算；檢疫解除日為檢疫起始日次日起第15日，該日凌晨零時即為解除……舉例如下：……㈡檢疫起始日為入境日：民眾109年2月1日從湖北直飛臺灣，入境日為109年2月1日，檢疫起始日為109年2月1日，解除日為109年2月16日，補償期間為109年2月2日至109年2月15日，共14日。……。」（本院卷第247頁以下）依此可知，衛生福利部認為入境當日不計入檢疫14日計算。被告雖援引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項規定：「期間以日、星期、月或年計算者，其始日不計算在內。但法律規定即日起算者，不在此限。」主張：檢疫14日的計算，以入境日為始日，始日不予計算，故14日應自入境翌日起算，且每位入境旅客入境的時點不同，入境日當天的零碎時間如逐一計算，顯不經濟，自不應計入檢疫日數等等。然而事實上，入境民眾於入境當日即受檢疫處分的拘束，要求立即至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檢疫，產生剝奪人身自由的拘束性效果。所謂始日不計入的說法，明顯與事實不符。再參酌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5項規定：「期間涉及人民之處罰或其他不利行政處分者，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其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但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有利者，不在此限。」其立法說明：「第5項係本條第2項本文之例外規定。如行政機關為吊扣執照、或為停止營業等不利人民之行政處分，若始日不計算在內，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該日之次日為期間之末日，如此計算，均對人民不利，故設本項前段規定。但有時依第2項、第4項規定計算，對人民反較為有利，此時即仍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計算，爰設本項但書規定。」可知立法者是以有利於人民的角度，從寬認列不利處分的起始日，除有其他更有利於人民的規定外，其始日不計時刻以1日論；末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照計，不予遞延至次日。被告及衛生福利部上開解釋方式，實質上使民眾檢疫逾14日，應認已違反比例原則。　
　㈤原處分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及第4款規定：
　⒈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主要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所有相關法令、事實涵攝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事實及其法令依據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足使人民瞭解其受處分的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判定為已足（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594號、100年度判字第2175號、105年度判字第264號判決意旨參照）。原處分上方表格有關姓名、身分證/護照號碼、國籍、性別、航/船班、「過去14天內是否有發燒、呼吸道症狀（咳嗽、呼吸急促等）或以下症狀」、過去14天內是否曾接觸疑似或確診武漢肺炎之病人、請填列過去14天內曾去過的所有國家（含港澳地區）、來臺目的、是否持有登機/船前3天內採檢的Covid-19檢驗陰性報告等欄位，是由入境民眾填載，相當於疫情調查的資訊，不具規制效力，然相關欄位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受處分的原因事實與自國外入境有關。又原處分第1頁中間記載：「依據臺灣法令規定，您為居家檢疫對象……＊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措施。拒絕、規避妨礙或填寫不實者，處新臺幣1萬至15萬元罰鍰。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新臺幣10萬元至100萬元罰鍰」等等，雖然沒有明確記載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何款規定所為，然上開內容搭配原處分第1頁下方檢疫起始日、檢疫結束日、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以及原處分第2頁上方居家檢疫者應遵守事項第5點「居家檢疫解除後，請繼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相關規範請遵循衛生福利部公告之『自主健康管理對象應遵守及注意事項』……」的內容，已足使原告知曉，被告是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規定，課予原告負有詳實申報疫情調查、配合進行居家檢疫，以及配合實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等行政法上義務， 內容尚稱明確，沒有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又原處分第2頁下方所附QR Code連結，僅是提供法令資訊的管道，不因此使所連結的法令成為行政處分的內容，不具規制效力，已如上述，併予說明。
　⒉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以蓋章為之。」其規範目的，在使人民得以識別作成行政處分的機關名義，以資判斷處分機關作成該處分是否合法，以及應以何機關為對造請求行政救濟。故書面行政處分關於「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等記載是否合法，應自其記載是否已足使人民識別處分機關的名義判定，而非所有處分一律均須記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始屬適法。書面行政處分未依前開規定記載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如因而不能辨認處分機關，則構成行政處分重大明顯瑕疵，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7款應屬無效；如未達不能辨認處分機關之情形，則不影響行政處分的效力（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441號、109年度年上字第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檢視原處分，雖蓋有處分機關即被告的名稱，但沒有被告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然原處分是以電子方式作成的行政處分，透過網路傳送至原告行動電話，有原告擷取的行動電話畫面可以參照（本院卷第45頁）。又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機關公文以電報、電報交換、電傳文件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者，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指公文（含行政處分）以電子文件的形式對外發生效力時，得不蓋用印信或簽署。據此，被告以電子文件的形式作成原處分送達原告，無須機關首長的簽署。縱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相較於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第5項規定而言，具有特別法的地位，應優先適用。然如前所述，原處分雖然沒有機關首長的署名、蓋章，惟此一瑕疵尚非一般人一望可知，未達重大明顯的程度，非屬無效的行政處分。審酌原處分已記載處分機關，且附有憑證，以提示供檢疫查驗人員檢查，足使一般具合理判斷能力者，一望即能判斷處分機關為被告無誤。原告亦已就原處分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並無因此一瑕疵而有何權利受損情形。是就本件而言，此一程序瑕疵，尚無導致原處分應予撤銷的程度，即不應以此確認原處分違法。 　　
　㈥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一併說明。 
六、結論：
    綜上，原處分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原告訴請確認原處分違法，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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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高愈杰
　　                          　      法  官　李君豪
　　　                                法  官　楊坤樵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1項但書、第2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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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高郁婷




